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智字第1號

原      告  陳添財  

訴訟代理人  彭大勇律師

            郭栢浚律師

被      告  蔡忠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

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

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第一

項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撤回起訴狀事實理由欄所載之侵權行

為事實四(有關違反著作財產權部分)，並將起訴聲明第一項

減縮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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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109、110頁)，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原為友人，被告知悉原告在臺南市經營「禾雅堂」古玩

店而從事佛像、古董文物及沉香等買賣業務，嗣兩造於民國

111年4月間因文物仲介買賣發生糾紛，被告為宣洩不滿，明

知原告並無附表一所載收藏贓物或販賣瑕疵商品等情事，亦

明知含有個人外觀特徵之大頭照及含有姓名、住址、電話之

名片等，均為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原告之個人資料，縱係當

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或經當事人同意而得合法

蒐集者，仍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内始得利用，竟仍

意圖散布於眾及損害原告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貼文時間，以其

所有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並以

其申設之臉書帳號「龍非離」登入網站，於不特定多數人均

可瀏覽之個人公開臉書網頁上，將其先前合法蒐集之原告大

頭照擷取後，連同原告之真實名片，張貼附表一「文字或圖

畫內容」欄所示之資料，使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以此等

方式散布文字、圖畫指摘、傳述如附表一「言論之意義」欄

所載與事實不符之內容，並貶損原告之人格評價與社會地

位，足以毀損原告之名譽，同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而損及原

告之利益，被告上開犯行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簡字第3

98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是被告侵害原告之名

譽權與人格權，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原告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

4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一)。

　㈡被告不滿原告於不知情下將向被告買受某件神像之資料提供

予訴外人陳羿彰，供陳羿彰作為指訴被告一物多賣之犯罪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證，被告竟於附表二所示貼文時間，張貼附表二「文字及圖

片」欄所示之資料，以侮辱性言詞辱罵原告，及誹謗原告涉

嫌故買臺南市三級古蹟開山宮、沙陶宮等宮廟遺失神像、販

售贓物，更捏造原告以車床等工具製作新神像充作舊神像出

售，詐欺大眾等不實內容，將該等充斥報復性人身攻擊文

字、照片之文章，供不特定人瀏覽點閱，使不特定人得以共

見共聞，以此方式貶損原告、禾雅堂之名譽、人格、自尊、

商譽、信用及社會地位評價，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

償慰撫金1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二)。

　㈢被告獲悉原告對其提出妨害名譽、違反著作權等刑事告訴，

加深對原告不滿之情緒，於112年3月4日、112年3月5日以通

訊軟體MESSAGE傳送如附表三「語音訊息內容」欄所示訊息

予訴外人吳泰安，再請吳泰安轉傳原告，該語音訊息表明被

告欲找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阿生」之人，前往原告住處為

不利於原告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行為，或找人每天

張貼妨害原告名譽之影片，藉此威脅原告，致原告及家人心

生畏懼受創，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

一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2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三)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侵權事實，有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

號刑事判決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度偵字

第34465號不起訴處分書、臉書帳號「龍非離」在臉書貼文

之網頁列印資料、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語音訊息內容譯

文，堪信真實。而被告現因案在法務部○○○○○○○○○

執行，惟表明就本件不願意出庭及聽判之旨，有本院出庭意

願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頁)，復未提出書狀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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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聲明或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

定，應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則原告確因被告上開侵權

不法行為，人格法益受到侵害，精神自感到相當痛苦，是原

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

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國中畢業、從

事古玩、沉香買賣、111、112年度有利息所得1,759元，名

下無財產；被告高職畢業、從事臨時工，月收入2萬餘元，1

11、112年度無所得申報，名下有1993年份汽車1輛等情，上

情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

書、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原告民事陳報狀

(見審智卷第8、31、253、265頁)，及兩造稅務T-Road資訊

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另外置放證物袋)在卷可稽，再衡以兩造

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與被告行為態樣、原告所受精神上

痛苦程度等，認原告就侵權事實一、二、三得請求被告賠償

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萬元、5萬元、5萬元，合計20萬元為適

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不應准許。

　㈢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

給付，本件起訴狀係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見審智卷第2

63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合法有據。又本件原

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

38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則應駁回。

三、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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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一：

編

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1年5月9日 文字部分：

金包銀

#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收

藏女人回家」之不實事

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

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

很亂。

2 111年 5月 12

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收藏家#收藏

女人回家#好野堂

圖畫部分：

印有「風吹草地草枝

擺」、「死北啊、賊啊

猴」等文字及神像照片

之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收

藏女人回家」

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

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

告私生活很亂。另以

「賊啊猴（台語竊賊之

意）」、「草枝擺（台

語音近髒話）」、「死

北啊」等抽象謾罵文

字，使原告在精神上、

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

快。

3 111年 5月 13

日

文字部分：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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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人私訊來問我說我

跟好野堂怎麼了…也不

知去哪撿的私生子…。

生子」之不實事項或僅

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

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4 111年 5月 28

日

文字部分：

我問佛：插頭就這麼一

個怎麼能插4個座孔嗎？

佛說：就好比人可以娶

四個老婆嗎？

#府城好野堂#正手念經

右手摸奶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之佛像圖

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娶

四個老婆」、「正手念

經右手摸奶」等事實陳

述，傳述原告外遇、對

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

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

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

亂。

5 111年 5月 29

日

文字部分：

威震北痴

夜風晚來失竊聲

以落藏家收藏中

#府城好野堂#失竊#收藏

者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部分文字之圖

片3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收

藏失竊物」、「北痴」

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

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

受難堪或不快。

6 111年 5月 31

日

文字部分：

據說豬哥仙報一組牌給

好野堂的中到娶4、5個

老婆還收了很多

#府城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娶

4、5個老婆」之事實陳

述，傳述原告外遇、對

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

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

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

亂。

7 111年 6月 13

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狗

子」、「無天良」等抽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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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野堂狗子財…狗子、

收藏家勒

圖畫部分：

印有「十二.無天良」文

字之圖片1張

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

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

堪或不快。

8 111年 6月 16

日

文字部分：

上帝公收相杆龜

#府城好野堂#龜公#龜子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及「財」

字之烏龜及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 「 好 野 堂 」 、

「 財 」 ， 及 「 相 杆

龜」、「龜公」、「龜

子」等抽象謾罵文字，

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

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9 111年 6月 17

日

文字部分：

天才選妃

圖畫部分：

印有「府城好野堂」文

字之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與原告

名同音之「天才」，及

「選妃」之事實陳述，

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

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

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

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0 111年 6月 25

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後宮佳麗八千

一次8000的烘乾樓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後

宮佳麗八千」、「一次8

000」等事實陳述，傳述

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

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

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

告私生活很亂。

11 111年8月8日 文字部分：

父親節乾兒子還有外面

生的可能要過一個禮拜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外

面生的」之事實陳述，

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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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

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

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2 111年 8月 27

日

文字部分：

地府牌專用電話

負責人：陳天才

…

購買地址：台南市○○

區○○路00號

陳老闆就是靠這隻發家

致富的，老婆30.40個，

乾兒子50.60個，佛像更

不用說了，要買要快今

天買明天壞

狗子財…整天躲在龜洞

叫你幹兒子出來露龜頭

會不會太好笑啊

圖畫部分：

印有「啊是出來騙的

膩」文字之與甲○○對

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

「陳天才」，及「老婆3

0.40個，乾兒子50.60

個」、「今天買明天

壞」等事實陳述，傳述

原告外遇、對婚姻不

忠、販賣瑕疵商品等不

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

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

生活很亂且非以正當手

段經營事業。另以「狗

子財」、「龜洞」、

「出來騙的」等抽象謾

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

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

不快。

13 111年9月2日 文字部分：

#…被找到就阿爸認不得

阿財了#收藏贓物而已又

不是強姦#不然拿五萬給

你甘兒子扛不會

以「阿財」及「收藏贓

物」之事實陳述，傳述

原告有違法行為之不實

事項。

14 111年9月7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買女人…#狗子

財#笨色財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

音「好野堂」，及「買

女人」、「狗子」、

「笨色（台語發音有垃

圾之意）」等抽象謾罵

文字，使原告在精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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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

不快。

15 111年9月8日 文字部分：

父子禽牲 利益相爭 

貪財好色 貪佛好財 

總結=騙財拐乾

圖畫部分：

印有「一生監督你一人

陳舔財」文字之新聞畫

面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

「陳舔財」，及「禽

牲」、「貪財好色」、

「騙財拐乾」等抽象謾

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

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

不快。

16 111年10月20

日

文字部分：

鮑魚堂 天才大帝 

烏龍院 天才大師

圖畫部分：

印有「七財騙佛稱天

才」、「八成有病無要

醫」、「八七」等文字

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

圖片4張

以與原告名同音之「天

才」、臉部照片，及

「 鮑 魚 堂 」 、 「 騙

佛」、「有病」、「八

七（諧音近台語之白

痴）」等抽象謾罵文

字，使原告在精神上、

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

快。

17 111年10月21

日

圖畫部分：

印有「陳舔財」、「一

夫多妻制」、「一佛多

賣制」等文字及合成原

告臉部照片之競選文宣1

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

「陳舔財」、臉部照

片 ， 及 「 一 夫 多 妻

制」、「一佛多賣制」

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

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

受難堪或不快。

18 111年10月23

日

文字部分：

騙完道教 改騙基督教

阿門 信阿財 永世不得

超生 神愛女人 阿門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

片3張

以「阿財」、原告臉部

照片，及「騙」、「永

世不得超生」等抽象謾

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

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

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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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1年 11月 4

日

文字部分：

…東西我就賣甲○○也

是那龜啊子告訴你的…

始祖狗子財啊…人也騙

神也騙尿尿的地方也

騙…

#畜牲父子檔#垃圾財

#禾雅堂#陳舔財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

片1張

以原告本名、禾雅堂及

與其姓名同音之「陳舔

財」、原告臉部照片，

及「狗子」、「騙」、

「畜牲」、「垃圾」等

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

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

難堪或不快。

20 111年11月11

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你說你不是

狗子，那是什麼，龜

子、畜生、垃圾、錶

子、還是鮑魚子…

#雙面人#狗子#禾雅堂勒

#叫雞堂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

片3張及與甲○○對話紀

錄擷取照片1張

以禾雅堂、原告臉部照

片，及「狗子」、「龜

子」、「畜生」、「垃

圾」、「錶子」、「鮑

魚子」等抽象謾罵文

字，使原告在精神上、

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

快。

21 112年 2月 17

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垃圾…

#狗子財#收髒財#騙佛父

子#狗財俊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

片1張

以「財」、原告臉部照

片，及「狗子」、「收

髒」、「騙」等抽象謾

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

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

不快。

22 112年 2月 28

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站在龜

山看龜修球杆，沒關係1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

「陳天才」、「禾雅

堂」之台語諧音「好野

堂」、原告臉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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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生肖就沒有屬龜的，不

然你一定是龜王…

#府城收藏贓貨家#陳天

才#好野堂#掛龜頭賣龜

肉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

片2張、印有「無良店家

透漏資料 收購髒物喪盡

天良 話術稱王 鮑魚所

在 謝四謝正 阿爸豬腳

掛龜頭 賣佛肉」等文字

之原告名片照片1張

真 實 名 片 ， 及 「 龜

王 」 、 「 收 藏 贓 貨

家」、「掛龜頭賣龜

肉」、「無良」、「收

購髒物」、「喪盡天

良」、「謝四謝正（台

語諧音為丟臉之意）」

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

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

受難堪或不快。

編

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2年2月11

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眼尖的網友

找找看，看看有沒有開山

宮、沙淘宮遺失的。

#好野贓貨堂#狗子豪宅

被告張貼禾雅堂內神

像、佛像文物等照片，

無證據誹謗原告故意買

受開山宮、沙淘宮遺失

神像。以「好野堂」之

諧音指稱原告是故買贓

物之商家。辱罵原告為

「狗子」。

2 112年2月11

日

文字部分：

鈔能力好野財

開山宮跟沙淘宮，剩下遺

失的去問他就對了…，就

以三級古蹟文物下去辦就

是了，還有辦法讓他在外

面說殺小追溯期過了…遺

以好野財、狗子財、鈔

能力財影射原告，狗子

另有辱罵原告之意。被

告持續散布原告故買開

山宮、沙淘宮及其他宮

廟失竊神像且不歸還，

以幾近明確之用語誹謗

原告故買贓物。誹謗原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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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廟硬起來，不要讓外界

覺得他有鈔能力。

圖畫部分：於開山宮之關

聖帝君、周倉、關興照片

加 註 「 狗 子 財 放 吾 出

去」；於沙淘宮武洪將

軍、文和審君照片標記

「失竊文物」。

告為故買贓物致富之

人。

3 112年2月12

日

文字部分：

…老財賣瓜自賣自誇，…

你看看有沒有開山宮的

啊，賣一次了，沒差到那

第二次啊；一樣40萬跟你

買啊；羅明哥你可以私訊

我；我不會跟人說你在五

金行買的啊…

#套路#騙鬼會吃水#騙神會

吃鮑魚#狗子父子#賣身葬

父#賣佛找魚#開山收贓人#

羅明。

張貼「禾雅堂、古美術雅

集交流2.0羅明」之文章。

「羅明」為原告道教法

號，被告張貼原告於粉

絲團之文章及照片，供

不特定人知悉以影射原

告，讓不特定人能知悉

被告所稱之人即為原

告。被告誹謗原告明知

收藏品為贓物，故仍以

40萬元出賣，且影射仍

有其他贓物待賣。標記

文字誹謗原告欺騙客

戶，為收受贓物之人。

4 112年2月15

日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於耶穌

或神職人員之上，並註明

財、風吹草地草枝擺等文

字。

被告以草枝擺（即臭雞

巴）穢語公然辱罵原

告。

5 112年2月17

日

文字部分：

狗仔財，林北只要想到我

的帳戶，神經又開始衰弱

了，今天沒給你搞到你唉

唉叫，我隨便你，垃圾，

被告不滿原告先前提供

資料予陳羿彰，且辱罵

原告為狗子、垃圾、收

髒財、騙佛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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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資料叫人給我告到

底，嚇死我了。

#狗子財#垃圾#收髒財#騙

佛父子。

6 112年2月17

日

文字部分：

#可疑贓物#好野堂佛像藝

術髒貨專賣店#只賣贓物跟

爛貨。

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及

複製新神像再高價販售

爛貨之人。

7 112年2月28

日

文字部分：

無良店家、透露資料、收

購贓物、喪盡天良、話術

稱王、鮑魚所在、謝四謝

正、阿爸豬腳、掛龜頭、

賣佛肉。

圖片部分：

有原告及禾雅堂之名片之

照片。

以印有原告姓名及禾雅

堂名義之名片，侮辱原

告為無良店家及故買贓

物及喪盡天良做生意不

老實之人。

8 112年2月28

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

誰人跟我比，全台古佛贓

貨爛貨供應商；保證最貴

有…，沒有在請人偷搞不

好就有，偷完放個30年，

保你無事，贓貨不是不

好，只是要40萬剛好。

#好野堂三寶(開山 佛像

贓 貨 好 )# 阿 財 三 寶 ( 古

佛)。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

神佛像及販賣贓物神佛

像，若沒有人就請人偷

竊之人。誹謗原告販賣

車工爛之神佛像。

9 112年 3月 1

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奉三奶夫人有

令，…你就出來說你一時

的大意，而收購了贓貨造

成社會動盪不安，你願意

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開

山宮另組36官將失竊神

像及要打造36尊座身神

像返還開山宮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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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次的錯來買單，…開

山宮都站身的，你的身價

打座身的，對你來說少娶1

個老婆而已。

10 112年 3月 2

日

文字部分：

有網友說看不懂我說什

麼，我呢慢慢跟你介紹，

片中那2位府城名人1個叫

天財…，接著就是網友跑

來跟我說他拿開山宮的佛

像給他乾兒子賣，他乾兒

子還騙購買者說是國外拍

賣回來了。

#狗子#賣國賊#失竊#洩露

個資#開山宮失竊賣主#陳

天才#林尿俊#我愛開山宮#

開山宮愛我#贓貨賣起來#

阿財發大財。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照片2張、印有

「財」字之佛像照片3張。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之

遺失神像，後交給訴外

人林俊販賣，林俊並向

購買者謊稱神像係自國

外拍賣取得之不實事

項。辱罵原告為狗子、

賣國賊、販賣贓物。張

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2

幅，且指神像為贓物。

11 112年 3月 2

日

文字部分：

#收贓無罪。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

並以「陳舔財」特定原

告。

誹謗原告故買收購贓

物，卻未受法律制裁。

12 112年 3月 2

日

文字部分：

偷渡客，賣國賊，小心此

人，台灣台南開山宮失竊

佛像，不意而飛，有可能

流入大陸及各國家，專賣

贓貨，打死不認。人間敗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

山宮失竊神像至大陸地

區之不實事實，並辱罵

原告為偷渡客、賣國

賊。揭露原告道教法號

「羅明」及影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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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我國敗類，還有道號

勒…

圖片部分：

張貼「羅明」、柯賜海持

神像照片。

明」之人為開山宮失竊

神像之故買主及賣主。

13 112年 3月 3

日

文字部分：

動動手分享下去，你的一

個善舉就不會有第二間開

山宮。

#府城開山宮#失竊神像#失

竊賣主#陳天才#共案#林尿

俊#住好窄#吃鮑魚。

圖片部分：

照貼禾雅堂匾額、神像照

片5幅。

影射原告為販賣贓物之

商家及與林俊為共犯，

並請網友分享此資訊，

以免再有故買遺失神像

之事發生。

14 112年 3月 4

日

文字部分：

陳老闆，門不要關，我們

要去買賊仔貨，不要到了

休息了…。

圖片部分：

張貼禾雅堂之照片。

誹謗原告為故買及販售

贓物之人。

15 112年 3月 4

日

文字部分：

來來來收購贓物的竟然沒

事，收購贓物，洩露秘密

不先提告，跑來告我欸，

吼陳天才，你不怕迎起公

憤，台南開山宮是非你要

弄清楚，收購贓物的無

罪，天理何在啊…。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遺

失神像。

16 112年 3月 4

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這就對了，有錢請

律師，想好了膩，我倒要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

害名譽、著作權等罪，

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

物、販售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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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照片你給我的，我貼

在上面是犯什麼法。

#自己什麼案#還敢去告別

人#賣賊貨無罪。

17 112年 3月 5

日

文字部分：

哈哈哈林北會笑死被那個

鮑魚精告妨害自由…，大

家來看一下，一個賣開山

宮失竊神像的人，他怎麼

有勇氣叫開山宮一起告

我。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

害名譽、著作權等罪，

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

物、販售贓物。

18 112年 3月 6

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這種佛像才

叫精品，你那三本車工書

籍…，車的也能刊書，你

是要害死這些真的有功夫

的師父嗎？還是要鼓勵消

費者你的車工嗎？2486，

阿是多會車，你去仿這尊

二鎮給我看一下，…騙外

面的只是會被笑到從樓梯

摔下來而已，至車工泉狗

小達人陳天才先生。

#車工手工#害死老師父#贓

貨收藏家#不要臉#死阿

六…#車光騙光為口袋爭光

#車床族工藝達人陳天才。

誹謗原告出版之閩工造

像3輯的神佛像為車床

機器複製新品，非手工

製作的老神、佛像，乃

為欺騙大眾之人。誹謗

原告為故買收購贓物之

人，且辱罵原告不要

臉。

19 112年 3月 6

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你會很好笑啦，

追溯期過了噢，一物降一

物你會害死很多人，告我

你先顧好自己嗎？

不滿原告提告妨害名

譽、著作權等罪，一再

誹謗原告犯贓物罪。誹

謗原告為故買、販賣開

山宮失竊佛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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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告天下在台南市收贓佛

無罪#府城開山宮#台南市

警察總局#收贓者消遙法

外。

20 112年 3月 8

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好野人#開山收

贓者#聞尿工作者#天理難

容#炫富#賣國求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

片。

誹謗原告為開山宮遺失

神像故買收贓之人。直

接標出原告之姓名與照

片。

21 112年3月10

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 羅明哥…。

#府城鮑魚父子#直播#總捧

場#狗子財#還我猴#開山收

贓者。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

片。

誹謗原告逼開山宮遺失

神像故買收贓之人。張

貼原告臉部肖像照及以

陳天才、羅明哥特定原

告。

22 112年3月12

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印

有「金光騙天」之文字

將原告之臉部肖像複製

至廣澤尊王神像上，並

以「金光騙天」誹謗原

告為金光黨騙子。

23 112年3月12

日

圖片部分：

印有「阿財喜歡幹什麼

嗎」、「喜歡賣贓貨」之

圖片

被告在照片上加註「阿

財喜歡幹什麼嗎」、

「喜歡賣贓貨」，嘲諷

原告為喜歡賣贓貨之

朱。

24 112年 4月 7

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

並有「全球十大騙佛要

犯」

誹謗原告為騙佛之人。

25 112年3月28文字部分： 誹謗原告為收贓大盤

01

(續上頁)

第十七頁



日 林北也要做一對給我們好

野堂兼古頭倒齋CEO執行長

兼開山宮收贓大盤商的陳

天才先生。

商。

26 112年 4月 1

日

文字部分：

這要感謝我們的古佛界大

家長陳天才先生，首次讓

開山宮36官將分靈，也再

度改寫台灣史上法律收贓

無罪之條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

山宮遺失神像，卻未遭

法律制裁。

27 112年 4月 5

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事件有樣學樣，

反正騙吃拐甘而已，不會

怎樣的精神，大組五賽爐

就這樣被騙走了…。

誹謗他人學習原告收贓

偷竊之行為，去偷騙臺

南市神興宮之神像

28 112年 4月 6

日

文字部分：

神興張財。

#做賊的心聲#作詞陳天才#

做譜台北張#祖師爺#空無

前人#後無來者#騙斧神功#

技藝超師#府城神興宮#開

山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

並有原告法號「羅明」。

誹謗原告為做賊、詐騙

的祖師爺，技藝超群。

將原告臉部肖像複製到

照片上，並在照片上加

記羅明法號。

29 112年4月12

日

文字部分：

法律保護你這種有錢人，

收購贓物沒事情我他媽傾

家盪產，林北也一定陪你

搞…。

#收購贓物#文化局#開山宮

#佛像失竊案。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

遺失神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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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編

號

訊息內容

1 啊阿生那裡我打招呼打完了，你叫他（指原告）叫小賀（意指

有膽量）門不要關。

2 你爸我(註：被告自稱)絕對不可能用台灣這邊的警察去處理

的，啊你爸我絕對用公安的那一邊，我不知道那邊的公安那麼

有力，你叫他（指原告）試試看，他不要當作他在那邊發生什

麼事情不知道啦，幹你祖母。

3 你爸我交待下去了，要叫少年仔照三餐貼，你爸我影片做好

了，你爸我叫人每天貼，自目，幹你祖媽，要出風頭你爸就讓

他（指原告）出。

4 社會不是他（指原告）在走的啦，不要當作阿升在挺還是誰在

挺都一樣，你爸我理站得住的話，他叫誰都一樣。

5 到我的，轉達我也轉達完了，他（指原告）要自目就盡量來，

看他什麼時候知道事情要怎麼處理，要來講的時候看我那天的

心情，這樣就好了。

6 還是你約他（指原告）來屏東，我帶他來屏東買東西，看他那

個氣還會不會拿出來。

7 你知道什麼叫網軍嗎，什麼叫網軍嗎？他（指原告）很好笑，

搞不好他生意都不用作了，幹你祖媽，那時念在都認識，不然

你爸才就用下去了，他當作他什麼。

8 你跟財仔（指原告）說你爸我在等他，機會不常有的，你爸要

讓他講哦，當他如果知道你爸在起肖不要讓講的時候，你爸我

就絕對不要讓他講，你爸絕對要用到你爸我爽才要收手，不然

大家再來看看，啊他不要當作他做什麼事情沒人知道，這個用

下去他才要來說大家來合的時候，你爸我跟你說不用講，你爸

我還要用大一點。

9 我跟你說啦，他（指原告）的錢沒那麼好賺啦，你有看到你爸

報他買00000000，你爸連賺都不要賺啦，你跟他（指原告）說

他欠我2100什麼時候要還啦。

10 一個東西3頭6臂，是沒有看過錢呢，你叫他（指原告）可以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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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拿錢給我看看，我當場沒有黏在那邊的話，我隨便他，幹你

娘不肖子。

11 人家就0出來，你娘雞拜，叫他（指原告）剛好就好，不要拿他

的錢在那邊囂張，你娘臭雞拜，不懂得尊重別的時候，他會很

好笑。

12 跟你爸我說什麼，叫你爸我用沒關係，現在再用這個要告，要

告大家來啊，你娘臭雞拜，他（指原告）可以告人家，人家不

能告他喔，他當作他什麼，他大陸那邊什麼事情，你娘雞拜，

你爸我還要用他的啦，這下去絕對社會新聞的啦，幹你祖母。

13 不然有他（指原告）女兒，有他老婆、兒子的照片，不關他們

的事情，你爸我貼他斡嘛，你爸我現在開始起肖了，他還看不

懂。

14 這照片假的哦，我在理他（指原告），他當作沒人有辦法他。

15 叫他（指原告）保重一點啦，對啦。

16 垃圾，幹你娘雞拜，告我，他（指原告）賣賊貨哪裏不對嗎？

有哪裡不對嗎？幹你娘雞拜，把我的資料拿去給別人，我都還

沒找他，還告我，在玩的哦，等一下他就知道了，幹你祖媽看

到鬼。

17 不是只有他（指原告）有人啦，你跟他說啦，什麼人不找，要

向我挑戰沒關係，你爸我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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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智字第1號
原      告  陳添財  
訴訟代理人  彭大勇律師
            郭栢浚律師
被      告  蔡忠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撤回起訴狀事實理由欄所載之侵權行為事實四(有關違反著作財產權部分)，並將起訴聲明第一項減縮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61、62、109、110頁)，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原為友人，被告知悉原告在臺南市經營「禾雅堂」古玩店而從事佛像、古董文物及沉香等買賣業務，嗣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間因文物仲介買賣發生糾紛，被告為宣洩不滿，明知原告並無附表一所載收藏贓物或販賣瑕疵商品等情事，亦明知含有個人外觀特徵之大頭照及含有姓名、住址、電話之名片等，均為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原告之個人資料，縱係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或經當事人同意而得合法蒐集者，仍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内始得利用，竟仍意圖散布於眾及損害原告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貼文時間，以其所有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並以其申設之臉書帳號「龍非離」登入網站，於不特定多數人均可瀏覽之個人公開臉書網頁上，將其先前合法蒐集之原告大頭照擷取後，連同原告之真實名片，張貼附表一「文字或圖畫內容」欄所示之資料，使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以此等方式散布文字、圖畫指摘、傳述如附表一「言論之意義」欄所載與事實不符之內容，並貶損原告之人格評價與社會地位，足以毀損原告之名譽，同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而損及原告之利益，被告上開犯行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簡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是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4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一)。
　㈡被告不滿原告於不知情下將向被告買受某件神像之資料提供予訴外人陳羿彰，供陳羿彰作為指訴被告一物多賣之犯罪事證，被告竟於附表二所示貼文時間，張貼附表二「文字及圖片」欄所示之資料，以侮辱性言詞辱罵原告，及誹謗原告涉嫌故買臺南市三級古蹟開山宮、沙陶宮等宮廟遺失神像、販售贓物，更捏造原告以車床等工具製作新神像充作舊神像出售，詐欺大眾等不實內容，將該等充斥報復性人身攻擊文字、照片之文章，供不特定人瀏覽點閱，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以此方式貶損原告、禾雅堂之名譽、人格、自尊、商譽、信用及社會地位評價，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1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二)。
　㈢被告獲悉原告對其提出妨害名譽、違反著作權等刑事告訴，加深對原告不滿之情緒，於112年3月4日、112年3月5日以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如附表三「語音訊息內容」欄所示訊息予訴外人吳泰安，再請吳泰安轉傳原告，該語音訊息表明被告欲找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阿生」之人，前往原告住處為不利於原告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行為，或找人每天張貼妨害原告名譽之影片，藉此威脅原告，致原告及家人心生畏懼受創，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一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2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三)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侵權事實，有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度偵字第34465號不起訴處分書、臉書帳號「龍非離」在臉書貼文之網頁列印資料、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語音訊息內容譯文，堪信真實。而被告現因案在法務部○○○○○○○○○執行，惟表明就本件不願意出庭及聽判之旨，有本院出庭意願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頁)，復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則原告確因被告上開侵權不法行為，人格法益受到侵害，精神自感到相當痛苦，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國中畢業、從事古玩、沉香買賣、111、112年度有利息所得1,759元，名下無財產；被告高職畢業、從事臨時工，月收入2萬餘元，111、112年度無所得申報，名下有1993年份汽車1輛等情，上情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書、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原告民事陳報狀(見審智卷第8、31、253、265頁)，及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另外置放證物袋)在卷可稽，再衡以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與被告行為態樣、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認原告就侵權事實一、二、三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萬元、5萬元、5萬元，合計2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不應准許。
　㈢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本件起訴狀係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見審智卷第263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合法有據。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則應駁回。
三、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一：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1年5月9日

		文字部分：
金包銀
#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2

		111年5月12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好野堂
圖畫部分：
印有「風吹草地草枝擺」、「死北啊、賊啊猴」等文字及神像照片之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
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另以「賊啊猴（台語竊賊之意）」、「草枝擺（台語音近髒話）」、「死北啊」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3

		111年5月13日

		文字部分：
一堆人私訊來問我說我跟好野堂怎麼了…也不知去哪撿的私生子…。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私生子」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4

		111年5月28日

		文字部分：
我問佛：插頭就這麼一個怎麼能插4個座孔嗎？
佛說：就好比人可以娶四個老婆嗎？
#府城好野堂#正手念經右手摸奶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之佛像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四個老婆」、「正手念經右手摸奶」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5

		111年5月29日

		文字部分：
威震北痴
夜風晚來失竊聲
以落藏家收藏中
#府城好野堂#失竊#收藏者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部分文字之圖片3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失竊物」、「北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6

		111年5月31日

		文字部分：
據說豬哥仙報一組牌給好野堂的中到娶4、5個老婆還收了很多
#府城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4、5個老婆」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7

		111年6月13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
好野堂狗子財…狗子、收藏家勒
圖畫部分：
印有「十二.無天良」文字之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狗子」、「無天良」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8

		111年6月16日

		文字部分：
上帝公收相杆龜
#府城好野堂#龜公#龜子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及「財」字之烏龜及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財」，及「相杆龜」、「龜公」、「龜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9

		111年6月17日

		文字部分：
天才選妃
圖畫部分：
印有「府城好野堂」文字之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及「選妃」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0

		111年6月25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後宮佳麗八千
一次8000的烘乾樓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後宮佳麗八千」、「一次8000」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1

		111年8月8日

		文字部分：
父親節乾兒子還有外面生的可能要過一個禮拜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外面生的」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2

		111年8月27日

		文字部分：
地府牌專用電話
負責人：陳天才
…
購買地址：台南市○○區○○路00號
陳老闆就是靠這隻發家致富的，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佛像更不用說了，要買要快今天買明天壞
狗子財…整天躲在龜洞叫你幹兒子出來露龜頭會不會太好笑啊
圖畫部分：
印有「啊是出來騙的膩」文字之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及「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今天買明天壞」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販賣瑕疵商品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且非以正當手段經營事業。另以「狗子財」、「龜洞」、「出來騙的」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3

		111年9月2日

		文字部分：
#…被找到就阿爸認不得阿財了#收藏贓物而已又不是強姦#不然拿五萬給你甘兒子扛不會

		以「阿財」及「收藏贓物」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有違法行為之不實事項。



		14

		111年9月7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買女人…#狗子財#笨色財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買女人」、「狗子」、「笨色（台語發音有垃圾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5

		111年9月8日

		文字部分：
父子禽牲 利益相爭 
貪財好色 貪佛好財 
總結=騙財拐乾
圖畫部分：
印有「一生監督你一人陳舔財」文字之新聞畫面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及「禽牲」、「貪財好色」、「騙財拐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6

		111年10月20日

		文字部分：
鮑魚堂 天才大帝 
烏龍院 天才大師
圖畫部分：
印有「七財騙佛稱天才」、「八成有病無要醫」、「八七」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4張

		以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臉部照片，及「鮑魚堂」、「騙佛」、「有病」、「八七（諧音近台語之白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7

		111年10月21日

		圖畫部分：
印有「陳舔財」、「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競選文宣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臉部照片，及「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8

		111年10月23日

		文字部分：
騙完道教 改騙基督教 阿門 信阿財 永世不得超生 神愛女人 阿門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

		以「阿財」、原告臉部照片，及「騙」、「永世不得超生」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9

		111年11月4日

		文字部分：
…東西我就賣甲○○也是那龜啊子告訴你的…始祖狗子財啊…人也騙神也騙尿尿的地方也騙…
#畜牲父子檔#垃圾財
#禾雅堂#陳舔財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原告本名、禾雅堂及與其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騙」、「畜牲」、「垃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0

		111年11月11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你說你不是狗子，那是什麼，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還是鮑魚子…
#雙面人#狗子#禾雅堂勒
#叫雞堂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及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禾雅堂、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鮑魚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1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垃圾…
#狗子財#收髒財#騙佛父子#狗財俊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收髒」、「騙」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2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站在龜山看龜修球杆，沒關係12生肖就沒有屬龜的，不然你一定是龜王…
#府城收藏贓貨家#陳天才#好野堂#掛龜頭賣龜肉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2張、印有「無良店家 透漏資料 收購髒物喪盡天良 話術稱王 鮑魚所在 謝四謝正 阿爸豬腳 掛龜頭 賣佛肉」等文字之原告名片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原告臉部照片、真實名片，及「龜王」、「收藏贓貨家」、「掛龜頭賣龜肉」、「無良」、「收購髒物」、「喪盡天良」、「謝四謝正（台語諧音為丟臉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附表二：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眼尖的網友找找看，看看有沒有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的。
#好野贓貨堂#狗子豪宅

		被告張貼禾雅堂內神像、佛像文物等照片，無證據誹謗原告故意買受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神像。以「好野堂」之諧音指稱原告是故買贓物之商家。辱罵原告為「狗子」。



		2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鈔能力好野財
開山宮跟沙淘宮，剩下遺失的去問他就對了…，就以三級古蹟文物下去辦就是了，還有辦法讓他在外面說殺小追溯期過了…遺失廟硬起來，不要讓外界覺得他有鈔能力。
圖畫部分：於開山宮之關聖帝君、周倉、關興照片加註「狗子財放吾出去」；於沙淘宮武洪將軍、文和審君照片標記「失竊文物」。

		以好野財、狗子財、鈔能力財影射原告，狗子另有辱罵原告之意。被告持續散布原告故買開山宮、沙淘宮及其他宮廟失竊神像且不歸還，以幾近明確之用語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致富之人。



		3

		112年2月12日

		文字部分：
…老財賣瓜自賣自誇，…你看看有沒有開山宮的啊，賣一次了，沒差到那第二次啊；一樣40萬跟你買啊；羅明哥你可以私訊我；我不會跟人說你在五金行買的啊…
#套路#騙鬼會吃水#騙神會吃鮑魚#狗子父子#賣身葬父#賣佛找魚#開山收贓人#羅明。
張貼「禾雅堂、古美術雅集交流2.0羅明」之文章。

		「羅明」為原告道教法號，被告張貼原告於粉絲團之文章及照片，供不特定人知悉以影射原告，讓不特定人能知悉被告所稱之人即為原告。被告誹謗原告明知收藏品為贓物，故仍以40萬元出賣，且影射仍有其他贓物待賣。標記文字誹謗原告欺騙客戶，為收受贓物之人。



		4

		112年2月15日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於耶穌或神職人員之上，並註明財、風吹草地草枝擺等文字。

		被告以草枝擺（即臭雞巴）穢語公然辱罵原告。



		5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仔財，林北只要想到我的帳戶，神經又開始衰弱了，今天沒給你搞到你唉唉叫，我隨便你，垃圾，拿我資料叫人給我告到底，嚇死我了。
#狗子財#垃圾#收髒財#騙佛父子。

		被告不滿原告先前提供資料予陳羿彰，且辱罵原告為狗子、垃圾、收髒財、騙佛像之人。



		6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可疑贓物#好野堂佛像藝術髒貨專賣店#只賣贓物跟爛貨。

		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及複製新神像再高價販售爛貨之人。



		7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無良店家、透露資料、收購贓物、喪盡天良、話術稱王、鮑魚所在、謝四謝正、阿爸豬腳、掛龜頭、賣佛肉。
圖片部分：
有原告及禾雅堂之名片之照片。

		以印有原告姓名及禾雅堂名義之名片，侮辱原告為無良店家及故買贓物及喪盡天良做生意不老實之人。



		8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
誰人跟我比，全台古佛贓貨爛貨供應商；保證最貴有…，沒有在請人偷搞不好就有，偷完放個30年，保你無事，贓貨不是不好，只是要40萬剛好。
#好野堂三寶(開山 佛像 贓貨好)#阿財三寶(古佛)。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神佛像及販賣贓物神佛像，若沒有人就請人偷竊之人。誹謗原告販賣車工爛之神佛像。



		9

		112年3月1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奉三奶夫人有令，…你就出來說你一時的大意，而收購了贓貨造成社會動盪不安，你願意為這次的錯來買單，…開山宮都站身的，你的身價打座身的，對你來說少娶1個老婆而已。

		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開山宮另組36官將失竊神像及要打造36尊座身神像返還開山宮之人。



		10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有網友說看不懂我說什麼，我呢慢慢跟你介紹，片中那2位府城名人1個叫天財…，接著就是網友跑來跟我說他拿開山宮的佛像給他乾兒子賣，他乾兒子還騙購買者說是國外拍賣回來了。
#狗子#賣國賊#失竊#洩露個資#開山宮失竊賣主#陳天才#林尿俊#我愛開山宮#開山宮愛我#贓貨賣起來#阿財發大財。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照片2張、印有「財」字之佛像照片3張。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之遺失神像，後交給訴外人林俊販賣，林俊並向購買者謊稱神像係自國外拍賣取得之不實事項。辱罵原告為狗子、賣國賊、販賣贓物。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2幅，且指神像為贓物。



		11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收贓無罪。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並以「陳舔財」特定原告。

		誹謗原告故買收購贓物，卻未受法律制裁。



		12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偷渡客，賣國賊，小心此人，台灣台南開山宮失竊佛像，不意而飛，有可能流入大陸及各國家，專賣贓貨，打死不認。人間敗類，我國敗類，還有道號勒…
圖片部分：
張貼「羅明」、柯賜海持神像照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失竊神像至大陸地區之不實事實，並辱罵原告為偷渡客、賣國賊。揭露原告道教法號「羅明」及影射「羅明」之人為開山宮失竊神像之故買主及賣主。



		13

		112年3月3日

		文字部分：
動動手分享下去，你的一個善舉就不會有第二間開山宮。
#府城開山宮#失竊神像#失竊賣主#陳天才#共案#林尿俊#住好窄#吃鮑魚。
圖片部分：
照貼禾雅堂匾額、神像照片5幅。

		影射原告為販賣贓物之商家及與林俊為共犯，並請網友分享此資訊，以免再有故買遺失神像之事發生。



		14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老闆，門不要關，我們要去買賊仔貨，不要到了休息了…。
圖片部分：
張貼禾雅堂之照片。

		誹謗原告為故買及販售贓物之人。



		15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來來來收購贓物的竟然沒事，收購贓物，洩露秘密不先提告，跑來告我欸，吼陳天才，你不怕迎起公憤，台南開山宮是非你要弄清楚，收購贓物的無罪，天理何在啊…。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



		16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這就對了，有錢請律師，想好了膩，我倒要看看照片你給我的，我貼在上面是犯什麼法。
#自己什麼案#還敢去告別人#賣賊貨無罪。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7

		112年3月5日

		文字部分：
哈哈哈林北會笑死被那個鮑魚精告妨害自由…，大家來看一下，一個賣開山宮失竊神像的人，他怎麼有勇氣叫開山宮一起告我。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8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這種佛像才叫精品，你那三本車工書籍…，車的也能刊書，你是要害死這些真的有功夫的師父嗎？還是要鼓勵消費者你的車工嗎？2486，阿是多會車，你去仿這尊二鎮給我看一下，…騙外面的只是會被笑到從樓梯摔下來而已，至車工泉狗小達人陳天才先生。
#車工手工#害死老師父#贓貨收藏家#不要臉#死阿六…#車光騙光為口袋爭光#車床族工藝達人陳天才。

		誹謗原告出版之閩工造像3輯的神佛像為車床機器複製新品，非手工製作的老神、佛像，乃為欺騙大眾之人。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贓物之人，且辱罵原告不要臉。



		19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你會很好笑啦，追溯期過了噢，一物降一物你會害死很多人，告我你先顧好自己嗎？
#召告天下在台南市收贓佛無罪#府城開山宮#台南市警察總局#收贓者消遙法外。

		不滿原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一再誹謗原告犯贓物罪。誹謗原告為故買、販賣開山宮失竊佛像之人。



		20

		112年3月8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好野人#開山收贓者#聞尿工作者#天理難容#炫富#賣國求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為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直接標出原告之姓名與照片。



		21

		112年3月10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 羅明哥…。
#府城鮑魚父子#直播#總捧場#狗子財#還我猴#開山收贓者。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逼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及以陳天才、羅明哥特定原告。



		22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印有「金光騙天」之文字

		將原告之臉部肖像複製至廣澤尊王神像上，並以「金光騙天」誹謗原告為金光黨騙子。



		23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印有「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之圖片

		被告在照片上加註「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嘲諷原告為喜歡賣贓貨之朱。



		24

		112年4月7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全球十大騙佛要犯」

		誹謗原告為騙佛之人。



		25

		112年3月28日

		文字部分：
林北也要做一對給我們好野堂兼古頭倒齋CEO執行長兼開山宮收贓大盤商的陳天才先生。

		誹謗原告為收贓大盤商。



		26

		112年4月1日

		文字部分：
這要感謝我們的古佛界大家長陳天才先生，首次讓開山宮36官將分靈，也再度改寫台灣史上法律收贓無罪之條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遺失神像，卻未遭法律制裁。



		27

		112年4月5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事件有樣學樣，反正騙吃拐甘而已，不會怎樣的精神，大組五賽爐就這樣被騙走了…。

		誹謗他人學習原告收贓偷竊之行為，去偷騙臺南市神興宮之神像



		28

		112年4月6日

		文字部分：
神興張財。
#做賊的心聲#作詞陳天才#做譜台北張#祖師爺#空無前人#後無來者#騙斧神功#技藝超師#府城神興宮#開山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原告法號「羅明」。

		誹謗原告為做賊、詐騙的祖師爺，技藝超群。將原告臉部肖像複製到照片上，並在照片上加記羅明法號。



		29

		112年4月12日

		文字部分：
法律保護你這種有錢人，收購贓物沒事情我他媽傾家盪產，林北也一定陪你搞…。
#收購贓物#文化局#開山宮#佛像失竊案。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之人。









附表三：
		編號

		訊息內容



		1

		啊阿生那裡我打招呼打完了，你叫他（指原告）叫小賀（意指有膽量）門不要關。



		2

		你爸我(註：被告自稱)絕對不可能用台灣這邊的警察去處理的，啊你爸我絕對用公安的那一邊，我不知道那邊的公安那麼有力，你叫他（指原告）試試看，他不要當作他在那邊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啦，幹你祖母。



		3

		你爸我交待下去了，要叫少年仔照三餐貼，你爸我影片做好了，你爸我叫人每天貼，自目，幹你祖媽，要出風頭你爸就讓他（指原告）出。



		4

		社會不是他（指原告）在走的啦，不要當作阿升在挺還是誰在挺都一樣，你爸我理站得住的話，他叫誰都一樣。



		5

		到我的，轉達我也轉達完了，他（指原告）要自目就盡量來，看他什麼時候知道事情要怎麼處理，要來講的時候看我那天的心情，這樣就好了。



		6

		還是你約他（指原告）來屏東，我帶他來屏東買東西，看他那個氣還會不會拿出來。



		7

		你知道什麼叫網軍嗎，什麼叫網軍嗎？他（指原告）很好笑，搞不好他生意都不用作了，幹你祖媽，那時念在都認識，不然你爸才就用下去了，他當作他什麼。



		8

		你跟財仔（指原告）說你爸我在等他，機會不常有的，你爸要讓他講哦，當他如果知道你爸在起肖不要讓講的時候，你爸我就絕對不要讓他講，你爸絕對要用到你爸我爽才要收手，不然大家再來看看，啊他不要當作他做什麼事情沒人知道，這個用下去他才要來說大家來合的時候，你爸我跟你說不用講，你爸我還要用大一點。



		9

		我跟你說啦，他（指原告）的錢沒那麼好賺啦，你有看到你爸報他買00000000，你爸連賺都不要賺啦，你跟他（指原告）說他欠我2100什麼時候要還啦。



		10

		一個東西3頭6臂，是沒有看過錢呢，你叫他（指原告）可以的話拿錢給我看看，我當場沒有黏在那邊的話，我隨便他，幹你娘不肖子。



		11

		人家就0出來，你娘雞拜，叫他（指原告）剛好就好，不要拿他的錢在那邊囂張，你娘臭雞拜，不懂得尊重別的時候，他會很好笑。



		12

		跟你爸我說什麼，叫你爸我用沒關係，現在再用這個要告，要告大家來啊，你娘臭雞拜，他（指原告）可以告人家，人家不能告他喔，他當作他什麼，他大陸那邊什麼事情，你娘雞拜，你爸我還要用他的啦，這下去絕對社會新聞的啦，幹你祖母。



		13

		不然有他（指原告）女兒，有他老婆、兒子的照片，不關他們的事情，你爸我貼他斡嘛，你爸我現在開始起肖了，他還看不懂。



		14

		這照片假的哦，我在理他（指原告），他當作沒人有辦法他。



		15

		叫他（指原告）保重一點啦，對啦。



		16

		垃圾，幹你娘雞拜，告我，他（指原告）賣賊貨哪裏不對嗎？有哪裡不對嗎？幹你娘雞拜，把我的資料拿去給別人，我都還沒找他，還告我，在玩的哦，等一下他就知道了，幹你祖媽看到鬼。



		17

		不是只有他（指原告）有人啦，你跟他說啦，什麼人不找，要向我挑戰沒關係，你爸我等他。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智字第1號
原      告  陳添財  
訴訟代理人  彭大勇律師
            郭栢浚律師
被      告  蔡忠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
    ，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
    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
    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嗣於本院審理中，撤回起訴狀事實理由欄所載之侵權行為
    事實四(有關違反著作財產權部分)，並將起訴聲明第一項減
    縮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61
    、62、109、110頁)，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原為友人，被告知悉原告在臺南市經營「禾雅堂」古玩
    店而從事佛像、古董文物及沉香等買賣業務，嗣兩造於民國
    111年4月間因文物仲介買賣發生糾紛，被告為宣洩不滿，明
    知原告並無附表一所載收藏贓物或販賣瑕疵商品等情事，亦
    明知含有個人外觀特徵之大頭照及含有姓名、住址、電話之
    名片等，均為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原告之個人資料，縱係當
    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或經當事人同意而得合法
    蒐集者，仍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内始得利用，竟仍
    意圖散布於眾及損害原告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貼文時間，以其
    所有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並以
    其申設之臉書帳號「龍非離」登入網站，於不特定多數人均
    可瀏覽之個人公開臉書網頁上，將其先前合法蒐集之原告大
    頭照擷取後，連同原告之真實名片，張貼附表一「文字或圖
    畫內容」欄所示之資料，使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以此等
    方式散布文字、圖畫指摘、傳述如附表一「言論之意義」欄
    所載與事實不符之內容，並貶損原告之人格評價與社會地位
    ，足以毀損原告之名譽，同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而損及原告
    之利益，被告上開犯行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簡字第398
    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是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
    權與人格權，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40
    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一)。
　㈡被告不滿原告於不知情下將向被告買受某件神像之資料提供
    予訴外人陳羿彰，供陳羿彰作為指訴被告一物多賣之犯罪事
    證，被告竟於附表二所示貼文時間，張貼附表二「文字及圖
    片」欄所示之資料，以侮辱性言詞辱罵原告，及誹謗原告涉
    嫌故買臺南市三級古蹟開山宮、沙陶宮等宮廟遺失神像、販
    售贓物，更捏造原告以車床等工具製作新神像充作舊神像出
    售，詐欺大眾等不實內容，將該等充斥報復性人身攻擊文字
    、照片之文章，供不特定人瀏覽點閱，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
    共聞，以此方式貶損原告、禾雅堂之名譽、人格、自尊、商
    譽、信用及社會地位評價，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爰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
    慰撫金1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二)。
　㈢被告獲悉原告對其提出妨害名譽、違反著作權等刑事告訴，
    加深對原告不滿之情緒，於112年3月4日、112年3月5日以通
    訊軟體MESSAGE傳送如附表三「語音訊息內容」欄所示訊息
    予訴外人吳泰安，再請吳泰安轉傳原告，該語音訊息表明被
    告欲找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阿生」之人，前往原告住處為
    不利於原告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行為，或找人每天
    張貼妨害原告名譽之影片，藉此威脅原告，致原告及家人心
    生畏懼受創，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
    一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2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三)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侵權事實，有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
    刑事判決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度偵字第3
    4465號不起訴處分書、臉書帳號「龍非離」在臉書貼文之網
    頁列印資料、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語音訊息內容譯文，堪
    信真實。而被告現因案在法務部○○○○○○○○○執行，惟表明就
    本件不願意出庭及聽判之旨，有本院出庭意願查詢表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105頁)，復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原
    告主張之事實，則原告確因被告上開侵權不法行為，人格法
    益受到侵害，精神自感到相當痛苦，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㈡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
    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國中畢業、從事
    古玩、沉香買賣、111、112年度有利息所得1,759元，名下
    無財產；被告高職畢業、從事臨時工，月收入2萬餘元，111
    、112年度無所得申報，名下有1993年份汽車1輛等情，上情
    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書、
    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原告民事陳報狀(見審
    智卷第8、31、253、265頁)，及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
    業查詢結果(另外置放證物袋)在卷可稽，再衡以兩造身分、
    地位及經濟狀況，與被告行為態樣、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
    度等，認原告就侵權事實一、二、三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
    慰撫金各以10萬元、5萬元、5萬元，合計20萬元為適當，逾
    此範圍之請求，即不應准許。
　㈢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
    給付，本件起訴狀係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見審智卷第2
    63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合法有據。又本件原
    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
    38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則應駁回。
三、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一：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1年5月9日 文字部分： 金包銀 #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2 111年5月12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好野堂 圖畫部分： 印有「風吹草地草枝擺」、「死北啊、賊啊猴」等文字及神像照片之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 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另以「賊啊猴（台語竊賊之意）」、「草枝擺（台語音近髒話）」、「死北啊」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3 111年5月13日 文字部分： 一堆人私訊來問我說我跟好野堂怎麼了…也不知去哪撿的私生子…。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私生子」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4 111年5月28日 文字部分： 我問佛：插頭就這麼一個怎麼能插4個座孔嗎？ 佛說：就好比人可以娶四個老婆嗎？ #府城好野堂#正手念經右手摸奶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之佛像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四個老婆」、「正手念經右手摸奶」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5 111年5月29日 文字部分： 威震北痴 夜風晚來失竊聲 以落藏家收藏中 #府城好野堂#失竊#收藏者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部分文字之圖片3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失竊物」、「北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6 111年5月31日 文字部分： 據說豬哥仙報一組牌給好野堂的中到娶4、5個老婆還收了很多 #府城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4、5個老婆」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7 111年6月13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 好野堂狗子財…狗子、收藏家勒 圖畫部分： 印有「十二.無天良」文字之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狗子」、「無天良」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8 111年6月16日 文字部分： 上帝公收相杆龜 #府城好野堂#龜公#龜子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及「財」字之烏龜及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財」，及「相杆龜」、「龜公」、「龜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9 111年6月17日 文字部分： 天才選妃 圖畫部分： 印有「府城好野堂」文字之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及「選妃」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0 111年6月25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後宮佳麗八千 一次8000的烘乾樓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後宮佳麗八千」、「一次8000」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1 111年8月8日 文字部分： 父親節乾兒子還有外面生的可能要過一個禮拜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外面生的」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2 111年8月27日 文字部分： 地府牌專用電話 負責人：陳天才 … 購買地址：台南市○○區○○路00號 陳老闆就是靠這隻發家致富的，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佛像更不用說了，要買要快今天買明天壞 狗子財…整天躲在龜洞叫你幹兒子出來露龜頭會不會太好笑啊 圖畫部分： 印有「啊是出來騙的膩」文字之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及「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今天買明天壞」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販賣瑕疵商品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且非以正當手段經營事業。另以「狗子財」、「龜洞」、「出來騙的」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3 111年9月2日 文字部分： #…被找到就阿爸認不得阿財了#收藏贓物而已又不是強姦#不然拿五萬給你甘兒子扛不會 以「阿財」及「收藏贓物」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有違法行為之不實事項。 14 111年9月7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買女人…#狗子財#笨色財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買女人」、「狗子」、「笨色（台語發音有垃圾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5 111年9月8日 文字部分： 父子禽牲 利益相爭  貪財好色 貪佛好財  總結=騙財拐乾 圖畫部分： 印有「一生監督你一人陳舔財」文字之新聞畫面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及「禽牲」、「貪財好色」、「騙財拐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6 111年10月20日 文字部分： 鮑魚堂 天才大帝  烏龍院 天才大師 圖畫部分： 印有「七財騙佛稱天才」、「八成有病無要醫」、「八七」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4張 以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臉部照片，及「鮑魚堂」、「騙佛」、「有病」、「八七（諧音近台語之白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7 111年10月21日 圖畫部分： 印有「陳舔財」、「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競選文宣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臉部照片，及「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8 111年10月23日 文字部分： 騙完道教 改騙基督教 阿門 信阿財 永世不得超生 神愛女人 阿門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 以「阿財」、原告臉部照片，及「騙」、「永世不得超生」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9 111年11月4日 文字部分： …東西我就賣甲○○也是那龜啊子告訴你的…始祖狗子財啊…人也騙神也騙尿尿的地方也騙… #畜牲父子檔#垃圾財 #禾雅堂#陳舔財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原告本名、禾雅堂及與其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騙」、「畜牲」、「垃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0 111年11月11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你說你不是狗子，那是什麼，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還是鮑魚子… #雙面人#狗子#禾雅堂勒 #叫雞堂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及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禾雅堂、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鮑魚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1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垃圾… #狗子財#收髒財#騙佛父子#狗財俊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收髒」、「騙」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2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站在龜山看龜修球杆，沒關係12生肖就沒有屬龜的，不然你一定是龜王… #府城收藏贓貨家#陳天才#好野堂#掛龜頭賣龜肉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2張、印有「無良店家 透漏資料 收購髒物喪盡天良 話術稱王 鮑魚所在 謝四謝正 阿爸豬腳 掛龜頭 賣佛肉」等文字之原告名片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原告臉部照片、真實名片，及「龜王」、「收藏贓貨家」、「掛龜頭賣龜肉」、「無良」、「收購髒物」、「喪盡天良」、「謝四謝正（台語諧音為丟臉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附表二：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眼尖的網友找找看，看看有沒有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的。 #好野贓貨堂#狗子豪宅 被告張貼禾雅堂內神像、佛像文物等照片，無證據誹謗原告故意買受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神像。以「好野堂」之諧音指稱原告是故買贓物之商家。辱罵原告為「狗子」。 2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鈔能力好野財 開山宮跟沙淘宮，剩下遺失的去問他就對了…，就以三級古蹟文物下去辦就是了，還有辦法讓他在外面說殺小追溯期過了…遺失廟硬起來，不要讓外界覺得他有鈔能力。 圖畫部分：於開山宮之關聖帝君、周倉、關興照片加註「狗子財放吾出去」；於沙淘宮武洪將軍、文和審君照片標記「失竊文物」。 以好野財、狗子財、鈔能力財影射原告，狗子另有辱罵原告之意。被告持續散布原告故買開山宮、沙淘宮及其他宮廟失竊神像且不歸還，以幾近明確之用語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致富之人。 3 112年2月12日 文字部分： …老財賣瓜自賣自誇，…你看看有沒有開山宮的啊，賣一次了，沒差到那第二次啊；一樣40萬跟你買啊；羅明哥你可以私訊我；我不會跟人說你在五金行買的啊… #套路#騙鬼會吃水#騙神會吃鮑魚#狗子父子#賣身葬父#賣佛找魚#開山收贓人#羅明。 張貼「禾雅堂、古美術雅集交流2.0羅明」之文章。 「羅明」為原告道教法號，被告張貼原告於粉絲團之文章及照片，供不特定人知悉以影射原告，讓不特定人能知悉被告所稱之人即為原告。被告誹謗原告明知收藏品為贓物，故仍以40萬元出賣，且影射仍有其他贓物待賣。標記文字誹謗原告欺騙客戶，為收受贓物之人。 4 112年2月15日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於耶穌或神職人員之上，並註明財、風吹草地草枝擺等文字。 被告以草枝擺（即臭雞巴）穢語公然辱罵原告。 5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仔財，林北只要想到我的帳戶，神經又開始衰弱了，今天沒給你搞到你唉唉叫，我隨便你，垃圾，拿我資料叫人給我告到底，嚇死我了。 #狗子財#垃圾#收髒財#騙佛父子。 被告不滿原告先前提供資料予陳羿彰，且辱罵原告為狗子、垃圾、收髒財、騙佛像之人。 6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可疑贓物#好野堂佛像藝術髒貨專賣店#只賣贓物跟爛貨。 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及複製新神像再高價販售爛貨之人。 7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無良店家、透露資料、收購贓物、喪盡天良、話術稱王、鮑魚所在、謝四謝正、阿爸豬腳、掛龜頭、賣佛肉。 圖片部分： 有原告及禾雅堂之名片之照片。 以印有原告姓名及禾雅堂名義之名片，侮辱原告為無良店家及故買贓物及喪盡天良做生意不老實之人。 8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 誰人跟我比，全台古佛贓貨爛貨供應商；保證最貴有…，沒有在請人偷搞不好就有，偷完放個30年，保你無事，贓貨不是不好，只是要40萬剛好。 #好野堂三寶(開山 佛像 贓貨好)#阿財三寶(古佛)。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神佛像及販賣贓物神佛像，若沒有人就請人偷竊之人。誹謗原告販賣車工爛之神佛像。 9 112年3月1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奉三奶夫人有令，…你就出來說你一時的大意，而收購了贓貨造成社會動盪不安，你願意為這次的錯來買單，…開山宮都站身的，你的身價打座身的，對你來說少娶1個老婆而已。 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開山宮另組36官將失竊神像及要打造36尊座身神像返還開山宮之人。 10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有網友說看不懂我說什麼，我呢慢慢跟你介紹，片中那2位府城名人1個叫天財…，接著就是網友跑來跟我說他拿開山宮的佛像給他乾兒子賣，他乾兒子還騙購買者說是國外拍賣回來了。 #狗子#賣國賊#失竊#洩露個資#開山宮失竊賣主#陳天才#林尿俊#我愛開山宮#開山宮愛我#贓貨賣起來#阿財發大財。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照片2張、印有「財」字之佛像照片3張。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之遺失神像，後交給訴外人林俊販賣，林俊並向購買者謊稱神像係自國外拍賣取得之不實事項。辱罵原告為狗子、賣國賊、販賣贓物。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2幅，且指神像為贓物。 11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收贓無罪。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並以「陳舔財」特定原告。 誹謗原告故買收購贓物，卻未受法律制裁。 12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偷渡客，賣國賊，小心此人，台灣台南開山宮失竊佛像，不意而飛，有可能流入大陸及各國家，專賣贓貨，打死不認。人間敗類，我國敗類，還有道號勒… 圖片部分： 張貼「羅明」、柯賜海持神像照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失竊神像至大陸地區之不實事實，並辱罵原告為偷渡客、賣國賊。揭露原告道教法號「羅明」及影射「羅明」之人為開山宮失竊神像之故買主及賣主。 13 112年3月3日 文字部分： 動動手分享下去，你的一個善舉就不會有第二間開山宮。 #府城開山宮#失竊神像#失竊賣主#陳天才#共案#林尿俊#住好窄#吃鮑魚。 圖片部分： 照貼禾雅堂匾額、神像照片5幅。 影射原告為販賣贓物之商家及與林俊為共犯，並請網友分享此資訊，以免再有故買遺失神像之事發生。 14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老闆，門不要關，我們要去買賊仔貨，不要到了休息了…。 圖片部分： 張貼禾雅堂之照片。 誹謗原告為故買及販售贓物之人。 15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來來來收購贓物的竟然沒事，收購贓物，洩露秘密不先提告，跑來告我欸，吼陳天才，你不怕迎起公憤，台南開山宮是非你要弄清楚，收購贓物的無罪，天理何在啊…。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 16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這就對了，有錢請律師，想好了膩，我倒要看看照片你給我的，我貼在上面是犯什麼法。 #自己什麼案#還敢去告別人#賣賊貨無罪。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7 112年3月5日 文字部分： 哈哈哈林北會笑死被那個鮑魚精告妨害自由…，大家來看一下，一個賣開山宮失竊神像的人，他怎麼有勇氣叫開山宮一起告我。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8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這種佛像才叫精品，你那三本車工書籍…，車的也能刊書，你是要害死這些真的有功夫的師父嗎？還是要鼓勵消費者你的車工嗎？2486，阿是多會車，你去仿這尊二鎮給我看一下，…騙外面的只是會被笑到從樓梯摔下來而已，至車工泉狗小達人陳天才先生。 #車工手工#害死老師父#贓貨收藏家#不要臉#死阿六…#車光騙光為口袋爭光#車床族工藝達人陳天才。 誹謗原告出版之閩工造像3輯的神佛像為車床機器複製新品，非手工製作的老神、佛像，乃為欺騙大眾之人。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贓物之人，且辱罵原告不要臉。 19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你會很好笑啦，追溯期過了噢，一物降一物你會害死很多人，告我你先顧好自己嗎？ #召告天下在台南市收贓佛無罪#府城開山宮#台南市警察總局#收贓者消遙法外。 不滿原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一再誹謗原告犯贓物罪。誹謗原告為故買、販賣開山宮失竊佛像之人。 20 112年3月8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好野人#開山收贓者#聞尿工作者#天理難容#炫富#賣國求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為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直接標出原告之姓名與照片。 21 112年3月10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 羅明哥…。 #府城鮑魚父子#直播#總捧場#狗子財#還我猴#開山收贓者。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逼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及以陳天才、羅明哥特定原告。 22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印有「金光騙天」之文字 將原告之臉部肖像複製至廣澤尊王神像上，並以「金光騙天」誹謗原告為金光黨騙子。 23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印有「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之圖片 被告在照片上加註「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嘲諷原告為喜歡賣贓貨之朱。 24 112年4月7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全球十大騙佛要犯」 誹謗原告為騙佛之人。 25 112年3月28日 文字部分： 林北也要做一對給我們好野堂兼古頭倒齋CEO執行長兼開山宮收贓大盤商的陳天才先生。 誹謗原告為收贓大盤商。 26 112年4月1日 文字部分： 這要感謝我們的古佛界大家長陳天才先生，首次讓開山宮36官將分靈，也再度改寫台灣史上法律收贓無罪之條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遺失神像，卻未遭法律制裁。 27 112年4月5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事件有樣學樣，反正騙吃拐甘而已，不會怎樣的精神，大組五賽爐就這樣被騙走了…。 誹謗他人學習原告收贓偷竊之行為，去偷騙臺南市神興宮之神像 28 112年4月6日 文字部分： 神興張財。 #做賊的心聲#作詞陳天才#做譜台北張#祖師爺#空無前人#後無來者#騙斧神功#技藝超師#府城神興宮#開山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原告法號「羅明」。 誹謗原告為做賊、詐騙的祖師爺，技藝超群。將原告臉部肖像複製到照片上，並在照片上加記羅明法號。 29 112年4月12日 文字部分： 法律保護你這種有錢人，收購贓物沒事情我他媽傾家盪產，林北也一定陪你搞…。 #收購贓物#文化局#開山宮#佛像失竊案。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之人。 

附表三：
編號 訊息內容 1 啊阿生那裡我打招呼打完了，你叫他（指原告）叫小賀（意指有膽量）門不要關。 2 你爸我(註：被告自稱)絕對不可能用台灣這邊的警察去處理的，啊你爸我絕對用公安的那一邊，我不知道那邊的公安那麼有力，你叫他（指原告）試試看，他不要當作他在那邊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啦，幹你祖母。 3 你爸我交待下去了，要叫少年仔照三餐貼，你爸我影片做好了，你爸我叫人每天貼，自目，幹你祖媽，要出風頭你爸就讓他（指原告）出。 4 社會不是他（指原告）在走的啦，不要當作阿升在挺還是誰在挺都一樣，你爸我理站得住的話，他叫誰都一樣。 5 到我的，轉達我也轉達完了，他（指原告）要自目就盡量來，看他什麼時候知道事情要怎麼處理，要來講的時候看我那天的心情，這樣就好了。 6 還是你約他（指原告）來屏東，我帶他來屏東買東西，看他那個氣還會不會拿出來。 7 你知道什麼叫網軍嗎，什麼叫網軍嗎？他（指原告）很好笑，搞不好他生意都不用作了，幹你祖媽，那時念在都認識，不然你爸才就用下去了，他當作他什麼。 8 你跟財仔（指原告）說你爸我在等他，機會不常有的，你爸要讓他講哦，當他如果知道你爸在起肖不要讓講的時候，你爸我就絕對不要讓他講，你爸絕對要用到你爸我爽才要收手，不然大家再來看看，啊他不要當作他做什麼事情沒人知道，這個用下去他才要來說大家來合的時候，你爸我跟你說不用講，你爸我還要用大一點。 9 我跟你說啦，他（指原告）的錢沒那麼好賺啦，你有看到你爸報他買00000000，你爸連賺都不要賺啦，你跟他（指原告）說他欠我2100什麼時候要還啦。 10 一個東西3頭6臂，是沒有看過錢呢，你叫他（指原告）可以的話拿錢給我看看，我當場沒有黏在那邊的話，我隨便他，幹你娘不肖子。 11 人家就0出來，你娘雞拜，叫他（指原告）剛好就好，不要拿他的錢在那邊囂張，你娘臭雞拜，不懂得尊重別的時候，他會很好笑。 12 跟你爸我說什麼，叫你爸我用沒關係，現在再用這個要告，要告大家來啊，你娘臭雞拜，他（指原告）可以告人家，人家不能告他喔，他當作他什麼，他大陸那邊什麼事情，你娘雞拜，你爸我還要用他的啦，這下去絕對社會新聞的啦，幹你祖母。 13 不然有他（指原告）女兒，有他老婆、兒子的照片，不關他們的事情，你爸我貼他斡嘛，你爸我現在開始起肖了，他還看不懂。 14 這照片假的哦，我在理他（指原告），他當作沒人有辦法他。 15 叫他（指原告）保重一點啦，對啦。 16 垃圾，幹你娘雞拜，告我，他（指原告）賣賊貨哪裏不對嗎？有哪裡不對嗎？幹你娘雞拜，把我的資料拿去給別人，我都還沒找他，還告我，在玩的哦，等一下他就知道了，幹你祖媽看到鬼。 17 不是只有他（指原告）有人啦，你跟他說啦，什麼人不找，要向我挑戰沒關係，你爸我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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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栢浚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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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撤回起訴狀事實理由欄所載之侵權行為事實四(有關違反著作財產權部分)，並將起訴聲明第一項減縮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61、62、109、110頁)，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原為友人，被告知悉原告在臺南市經營「禾雅堂」古玩店而從事佛像、古董文物及沉香等買賣業務，嗣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間因文物仲介買賣發生糾紛，被告為宣洩不滿，明知原告並無附表一所載收藏贓物或販賣瑕疵商品等情事，亦明知含有個人外觀特徵之大頭照及含有姓名、住址、電話之名片等，均為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原告之個人資料，縱係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或經當事人同意而得合法蒐集者，仍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内始得利用，竟仍意圖散布於眾及損害原告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貼文時間，以其所有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並以其申設之臉書帳號「龍非離」登入網站，於不特定多數人均可瀏覽之個人公開臉書網頁上，將其先前合法蒐集之原告大頭照擷取後，連同原告之真實名片，張貼附表一「文字或圖畫內容」欄所示之資料，使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以此等方式散布文字、圖畫指摘、傳述如附表一「言論之意義」欄所載與事實不符之內容，並貶損原告之人格評價與社會地位，足以毀損原告之名譽，同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而損及原告之利益，被告上開犯行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簡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是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4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一)。
　㈡被告不滿原告於不知情下將向被告買受某件神像之資料提供予訴外人陳羿彰，供陳羿彰作為指訴被告一物多賣之犯罪事證，被告竟於附表二所示貼文時間，張貼附表二「文字及圖片」欄所示之資料，以侮辱性言詞辱罵原告，及誹謗原告涉嫌故買臺南市三級古蹟開山宮、沙陶宮等宮廟遺失神像、販售贓物，更捏造原告以車床等工具製作新神像充作舊神像出售，詐欺大眾等不實內容，將該等充斥報復性人身攻擊文字、照片之文章，供不特定人瀏覽點閱，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以此方式貶損原告、禾雅堂之名譽、人格、自尊、商譽、信用及社會地位評價，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1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二)。
　㈢被告獲悉原告對其提出妨害名譽、違反著作權等刑事告訴，加深對原告不滿之情緒，於112年3月4日、112年3月5日以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如附表三「語音訊息內容」欄所示訊息予訴外人吳泰安，再請吳泰安轉傳原告，該語音訊息表明被告欲找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阿生」之人，前往原告住處為不利於原告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行為，或找人每天張貼妨害原告名譽之影片，藉此威脅原告，致原告及家人心生畏懼受創，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一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2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三)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侵權事實，有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度偵字第34465號不起訴處分書、臉書帳號「龍非離」在臉書貼文之網頁列印資料、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語音訊息內容譯文，堪信真實。而被告現因案在法務部○○○○○○○○○執行，惟表明就本件不願意出庭及聽判之旨，有本院出庭意願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頁)，復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則原告確因被告上開侵權不法行為，人格法益受到侵害，精神自感到相當痛苦，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國中畢業、從事古玩、沉香買賣、111、112年度有利息所得1,759元，名下無財產；被告高職畢業、從事臨時工，月收入2萬餘元，111、112年度無所得申報，名下有1993年份汽車1輛等情，上情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書、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原告民事陳報狀(見審智卷第8、31、253、265頁)，及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另外置放證物袋)在卷可稽，再衡以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與被告行為態樣、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認原告就侵權事實一、二、三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萬元、5萬元、5萬元，合計2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不應准許。
　㈢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本件起訴狀係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見審智卷第263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合法有據。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則應駁回。
三、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一：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1年5月9日

		文字部分：
金包銀
#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2

		111年5月12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好野堂
圖畫部分：
印有「風吹草地草枝擺」、「死北啊、賊啊猴」等文字及神像照片之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
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另以「賊啊猴（台語竊賊之意）」、「草枝擺（台語音近髒話）」、「死北啊」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3

		111年5月13日

		文字部分：
一堆人私訊來問我說我跟好野堂怎麼了…也不知去哪撿的私生子…。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私生子」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4

		111年5月28日

		文字部分：
我問佛：插頭就這麼一個怎麼能插4個座孔嗎？
佛說：就好比人可以娶四個老婆嗎？
#府城好野堂#正手念經右手摸奶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之佛像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四個老婆」、「正手念經右手摸奶」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5

		111年5月29日

		文字部分：
威震北痴
夜風晚來失竊聲
以落藏家收藏中
#府城好野堂#失竊#收藏者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部分文字之圖片3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失竊物」、「北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6

		111年5月31日

		文字部分：
據說豬哥仙報一組牌給好野堂的中到娶4、5個老婆還收了很多
#府城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4、5個老婆」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7

		111年6月13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
好野堂狗子財…狗子、收藏家勒
圖畫部分：
印有「十二.無天良」文字之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狗子」、「無天良」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8

		111年6月16日

		文字部分：
上帝公收相杆龜
#府城好野堂#龜公#龜子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及「財」字之烏龜及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財」，及「相杆龜」、「龜公」、「龜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9

		111年6月17日

		文字部分：
天才選妃
圖畫部分：
印有「府城好野堂」文字之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及「選妃」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0

		111年6月25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後宮佳麗八千
一次8000的烘乾樓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後宮佳麗八千」、「一次8000」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1

		111年8月8日

		文字部分：
父親節乾兒子還有外面生的可能要過一個禮拜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外面生的」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2

		111年8月27日

		文字部分：
地府牌專用電話
負責人：陳天才
…
購買地址：台南市○○區○○路00號
陳老闆就是靠這隻發家致富的，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佛像更不用說了，要買要快今天買明天壞
狗子財…整天躲在龜洞叫你幹兒子出來露龜頭會不會太好笑啊
圖畫部分：
印有「啊是出來騙的膩」文字之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及「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今天買明天壞」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販賣瑕疵商品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且非以正當手段經營事業。另以「狗子財」、「龜洞」、「出來騙的」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3

		111年9月2日

		文字部分：
#…被找到就阿爸認不得阿財了#收藏贓物而已又不是強姦#不然拿五萬給你甘兒子扛不會

		以「阿財」及「收藏贓物」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有違法行為之不實事項。



		14

		111年9月7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買女人…#狗子財#笨色財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買女人」、「狗子」、「笨色（台語發音有垃圾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5

		111年9月8日

		文字部分：
父子禽牲 利益相爭 
貪財好色 貪佛好財 
總結=騙財拐乾
圖畫部分：
印有「一生監督你一人陳舔財」文字之新聞畫面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及「禽牲」、「貪財好色」、「騙財拐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6

		111年10月20日

		文字部分：
鮑魚堂 天才大帝 
烏龍院 天才大師
圖畫部分：
印有「七財騙佛稱天才」、「八成有病無要醫」、「八七」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4張

		以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臉部照片，及「鮑魚堂」、「騙佛」、「有病」、「八七（諧音近台語之白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7

		111年10月21日

		圖畫部分：
印有「陳舔財」、「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競選文宣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臉部照片，及「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8

		111年10月23日

		文字部分：
騙完道教 改騙基督教 阿門 信阿財 永世不得超生 神愛女人 阿門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

		以「阿財」、原告臉部照片，及「騙」、「永世不得超生」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9

		111年11月4日

		文字部分：
…東西我就賣甲○○也是那龜啊子告訴你的…始祖狗子財啊…人也騙神也騙尿尿的地方也騙…
#畜牲父子檔#垃圾財
#禾雅堂#陳舔財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原告本名、禾雅堂及與其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騙」、「畜牲」、「垃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0

		111年11月11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你說你不是狗子，那是什麼，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還是鮑魚子…
#雙面人#狗子#禾雅堂勒
#叫雞堂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及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禾雅堂、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鮑魚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1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垃圾…
#狗子財#收髒財#騙佛父子#狗財俊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收髒」、「騙」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2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站在龜山看龜修球杆，沒關係12生肖就沒有屬龜的，不然你一定是龜王…
#府城收藏贓貨家#陳天才#好野堂#掛龜頭賣龜肉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2張、印有「無良店家 透漏資料 收購髒物喪盡天良 話術稱王 鮑魚所在 謝四謝正 阿爸豬腳 掛龜頭 賣佛肉」等文字之原告名片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原告臉部照片、真實名片，及「龜王」、「收藏贓貨家」、「掛龜頭賣龜肉」、「無良」、「收購髒物」、「喪盡天良」、「謝四謝正（台語諧音為丟臉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附表二：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眼尖的網友找找看，看看有沒有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的。
#好野贓貨堂#狗子豪宅

		被告張貼禾雅堂內神像、佛像文物等照片，無證據誹謗原告故意買受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神像。以「好野堂」之諧音指稱原告是故買贓物之商家。辱罵原告為「狗子」。



		2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鈔能力好野財
開山宮跟沙淘宮，剩下遺失的去問他就對了…，就以三級古蹟文物下去辦就是了，還有辦法讓他在外面說殺小追溯期過了…遺失廟硬起來，不要讓外界覺得他有鈔能力。
圖畫部分：於開山宮之關聖帝君、周倉、關興照片加註「狗子財放吾出去」；於沙淘宮武洪將軍、文和審君照片標記「失竊文物」。

		以好野財、狗子財、鈔能力財影射原告，狗子另有辱罵原告之意。被告持續散布原告故買開山宮、沙淘宮及其他宮廟失竊神像且不歸還，以幾近明確之用語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致富之人。



		3

		112年2月12日

		文字部分：
…老財賣瓜自賣自誇，…你看看有沒有開山宮的啊，賣一次了，沒差到那第二次啊；一樣40萬跟你買啊；羅明哥你可以私訊我；我不會跟人說你在五金行買的啊…
#套路#騙鬼會吃水#騙神會吃鮑魚#狗子父子#賣身葬父#賣佛找魚#開山收贓人#羅明。
張貼「禾雅堂、古美術雅集交流2.0羅明」之文章。

		「羅明」為原告道教法號，被告張貼原告於粉絲團之文章及照片，供不特定人知悉以影射原告，讓不特定人能知悉被告所稱之人即為原告。被告誹謗原告明知收藏品為贓物，故仍以40萬元出賣，且影射仍有其他贓物待賣。標記文字誹謗原告欺騙客戶，為收受贓物之人。



		4

		112年2月15日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於耶穌或神職人員之上，並註明財、風吹草地草枝擺等文字。

		被告以草枝擺（即臭雞巴）穢語公然辱罵原告。



		5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仔財，林北只要想到我的帳戶，神經又開始衰弱了，今天沒給你搞到你唉唉叫，我隨便你，垃圾，拿我資料叫人給我告到底，嚇死我了。
#狗子財#垃圾#收髒財#騙佛父子。

		被告不滿原告先前提供資料予陳羿彰，且辱罵原告為狗子、垃圾、收髒財、騙佛像之人。



		6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可疑贓物#好野堂佛像藝術髒貨專賣店#只賣贓物跟爛貨。

		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及複製新神像再高價販售爛貨之人。



		7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無良店家、透露資料、收購贓物、喪盡天良、話術稱王、鮑魚所在、謝四謝正、阿爸豬腳、掛龜頭、賣佛肉。
圖片部分：
有原告及禾雅堂之名片之照片。

		以印有原告姓名及禾雅堂名義之名片，侮辱原告為無良店家及故買贓物及喪盡天良做生意不老實之人。



		8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
誰人跟我比，全台古佛贓貨爛貨供應商；保證最貴有…，沒有在請人偷搞不好就有，偷完放個30年，保你無事，贓貨不是不好，只是要40萬剛好。
#好野堂三寶(開山 佛像 贓貨好)#阿財三寶(古佛)。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神佛像及販賣贓物神佛像，若沒有人就請人偷竊之人。誹謗原告販賣車工爛之神佛像。



		9

		112年3月1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奉三奶夫人有令，…你就出來說你一時的大意，而收購了贓貨造成社會動盪不安，你願意為這次的錯來買單，…開山宮都站身的，你的身價打座身的，對你來說少娶1個老婆而已。

		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開山宮另組36官將失竊神像及要打造36尊座身神像返還開山宮之人。



		10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有網友說看不懂我說什麼，我呢慢慢跟你介紹，片中那2位府城名人1個叫天財…，接著就是網友跑來跟我說他拿開山宮的佛像給他乾兒子賣，他乾兒子還騙購買者說是國外拍賣回來了。
#狗子#賣國賊#失竊#洩露個資#開山宮失竊賣主#陳天才#林尿俊#我愛開山宮#開山宮愛我#贓貨賣起來#阿財發大財。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照片2張、印有「財」字之佛像照片3張。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之遺失神像，後交給訴外人林俊販賣，林俊並向購買者謊稱神像係自國外拍賣取得之不實事項。辱罵原告為狗子、賣國賊、販賣贓物。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2幅，且指神像為贓物。



		11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收贓無罪。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並以「陳舔財」特定原告。

		誹謗原告故買收購贓物，卻未受法律制裁。



		12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偷渡客，賣國賊，小心此人，台灣台南開山宮失竊佛像，不意而飛，有可能流入大陸及各國家，專賣贓貨，打死不認。人間敗類，我國敗類，還有道號勒…
圖片部分：
張貼「羅明」、柯賜海持神像照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失竊神像至大陸地區之不實事實，並辱罵原告為偷渡客、賣國賊。揭露原告道教法號「羅明」及影射「羅明」之人為開山宮失竊神像之故買主及賣主。



		13

		112年3月3日

		文字部分：
動動手分享下去，你的一個善舉就不會有第二間開山宮。
#府城開山宮#失竊神像#失竊賣主#陳天才#共案#林尿俊#住好窄#吃鮑魚。
圖片部分：
照貼禾雅堂匾額、神像照片5幅。

		影射原告為販賣贓物之商家及與林俊為共犯，並請網友分享此資訊，以免再有故買遺失神像之事發生。



		14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老闆，門不要關，我們要去買賊仔貨，不要到了休息了…。
圖片部分：
張貼禾雅堂之照片。

		誹謗原告為故買及販售贓物之人。



		15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來來來收購贓物的竟然沒事，收購贓物，洩露秘密不先提告，跑來告我欸，吼陳天才，你不怕迎起公憤，台南開山宮是非你要弄清楚，收購贓物的無罪，天理何在啊…。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



		16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這就對了，有錢請律師，想好了膩，我倒要看看照片你給我的，我貼在上面是犯什麼法。
#自己什麼案#還敢去告別人#賣賊貨無罪。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7

		112年3月5日

		文字部分：
哈哈哈林北會笑死被那個鮑魚精告妨害自由…，大家來看一下，一個賣開山宮失竊神像的人，他怎麼有勇氣叫開山宮一起告我。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8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這種佛像才叫精品，你那三本車工書籍…，車的也能刊書，你是要害死這些真的有功夫的師父嗎？還是要鼓勵消費者你的車工嗎？2486，阿是多會車，你去仿這尊二鎮給我看一下，…騙外面的只是會被笑到從樓梯摔下來而已，至車工泉狗小達人陳天才先生。
#車工手工#害死老師父#贓貨收藏家#不要臉#死阿六…#車光騙光為口袋爭光#車床族工藝達人陳天才。

		誹謗原告出版之閩工造像3輯的神佛像為車床機器複製新品，非手工製作的老神、佛像，乃為欺騙大眾之人。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贓物之人，且辱罵原告不要臉。



		19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你會很好笑啦，追溯期過了噢，一物降一物你會害死很多人，告我你先顧好自己嗎？
#召告天下在台南市收贓佛無罪#府城開山宮#台南市警察總局#收贓者消遙法外。

		不滿原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一再誹謗原告犯贓物罪。誹謗原告為故買、販賣開山宮失竊佛像之人。



		20

		112年3月8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好野人#開山收贓者#聞尿工作者#天理難容#炫富#賣國求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為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直接標出原告之姓名與照片。



		21

		112年3月10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 羅明哥…。
#府城鮑魚父子#直播#總捧場#狗子財#還我猴#開山收贓者。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逼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及以陳天才、羅明哥特定原告。



		22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印有「金光騙天」之文字

		將原告之臉部肖像複製至廣澤尊王神像上，並以「金光騙天」誹謗原告為金光黨騙子。



		23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印有「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之圖片

		被告在照片上加註「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嘲諷原告為喜歡賣贓貨之朱。



		24

		112年4月7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全球十大騙佛要犯」

		誹謗原告為騙佛之人。



		25

		112年3月28日

		文字部分：
林北也要做一對給我們好野堂兼古頭倒齋CEO執行長兼開山宮收贓大盤商的陳天才先生。

		誹謗原告為收贓大盤商。



		26

		112年4月1日

		文字部分：
這要感謝我們的古佛界大家長陳天才先生，首次讓開山宮36官將分靈，也再度改寫台灣史上法律收贓無罪之條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遺失神像，卻未遭法律制裁。



		27

		112年4月5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事件有樣學樣，反正騙吃拐甘而已，不會怎樣的精神，大組五賽爐就這樣被騙走了…。

		誹謗他人學習原告收贓偷竊之行為，去偷騙臺南市神興宮之神像



		28

		112年4月6日

		文字部分：
神興張財。
#做賊的心聲#作詞陳天才#做譜台北張#祖師爺#空無前人#後無來者#騙斧神功#技藝超師#府城神興宮#開山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原告法號「羅明」。

		誹謗原告為做賊、詐騙的祖師爺，技藝超群。將原告臉部肖像複製到照片上，並在照片上加記羅明法號。



		29

		112年4月12日

		文字部分：
法律保護你這種有錢人，收購贓物沒事情我他媽傾家盪產，林北也一定陪你搞…。
#收購贓物#文化局#開山宮#佛像失竊案。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之人。









附表三：
		編號

		訊息內容



		1

		啊阿生那裡我打招呼打完了，你叫他（指原告）叫小賀（意指有膽量）門不要關。



		2

		你爸我(註：被告自稱)絕對不可能用台灣這邊的警察去處理的，啊你爸我絕對用公安的那一邊，我不知道那邊的公安那麼有力，你叫他（指原告）試試看，他不要當作他在那邊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啦，幹你祖母。



		3

		你爸我交待下去了，要叫少年仔照三餐貼，你爸我影片做好了，你爸我叫人每天貼，自目，幹你祖媽，要出風頭你爸就讓他（指原告）出。



		4

		社會不是他（指原告）在走的啦，不要當作阿升在挺還是誰在挺都一樣，你爸我理站得住的話，他叫誰都一樣。



		5

		到我的，轉達我也轉達完了，他（指原告）要自目就盡量來，看他什麼時候知道事情要怎麼處理，要來講的時候看我那天的心情，這樣就好了。



		6

		還是你約他（指原告）來屏東，我帶他來屏東買東西，看他那個氣還會不會拿出來。



		7

		你知道什麼叫網軍嗎，什麼叫網軍嗎？他（指原告）很好笑，搞不好他生意都不用作了，幹你祖媽，那時念在都認識，不然你爸才就用下去了，他當作他什麼。



		8

		你跟財仔（指原告）說你爸我在等他，機會不常有的，你爸要讓他講哦，當他如果知道你爸在起肖不要讓講的時候，你爸我就絕對不要讓他講，你爸絕對要用到你爸我爽才要收手，不然大家再來看看，啊他不要當作他做什麼事情沒人知道，這個用下去他才要來說大家來合的時候，你爸我跟你說不用講，你爸我還要用大一點。



		9

		我跟你說啦，他（指原告）的錢沒那麼好賺啦，你有看到你爸報他買00000000，你爸連賺都不要賺啦，你跟他（指原告）說他欠我2100什麼時候要還啦。



		10

		一個東西3頭6臂，是沒有看過錢呢，你叫他（指原告）可以的話拿錢給我看看，我當場沒有黏在那邊的話，我隨便他，幹你娘不肖子。



		11

		人家就0出來，你娘雞拜，叫他（指原告）剛好就好，不要拿他的錢在那邊囂張，你娘臭雞拜，不懂得尊重別的時候，他會很好笑。



		12

		跟你爸我說什麼，叫你爸我用沒關係，現在再用這個要告，要告大家來啊，你娘臭雞拜，他（指原告）可以告人家，人家不能告他喔，他當作他什麼，他大陸那邊什麼事情，你娘雞拜，你爸我還要用他的啦，這下去絕對社會新聞的啦，幹你祖母。



		13

		不然有他（指原告）女兒，有他老婆、兒子的照片，不關他們的事情，你爸我貼他斡嘛，你爸我現在開始起肖了，他還看不懂。



		14

		這照片假的哦，我在理他（指原告），他當作沒人有辦法他。



		15

		叫他（指原告）保重一點啦，對啦。



		16

		垃圾，幹你娘雞拜，告我，他（指原告）賣賊貨哪裏不對嗎？有哪裡不對嗎？幹你娘雞拜，把我的資料拿去給別人，我都還沒找他，還告我，在玩的哦，等一下他就知道了，幹你祖媽看到鬼。



		17

		不是只有他（指原告）有人啦，你跟他說啦，什麼人不找，要向我挑戰沒關係，你爸我等他。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智字第1號
原      告  陳添財  
訴訟代理人  彭大勇律師
            郭栢浚律師
被      告  蔡忠成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撤回起訴狀事實理由欄所載之侵權行為事實四(有關違反著作財產權部分)，並將起訴聲明第一項減縮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61、62、109、110頁)，核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略以：
　㈠兩造原為友人，被告知悉原告在臺南市經營「禾雅堂」古玩店而從事佛像、古董文物及沉香等買賣業務，嗣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間因文物仲介買賣發生糾紛，被告為宣洩不滿，明知原告並無附表一所載收藏贓物或販賣瑕疵商品等情事，亦明知含有個人外觀特徵之大頭照及含有姓名、住址、電話之名片等，均為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原告之個人資料，縱係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或經當事人同意而得合法蒐集者，仍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内始得利用，竟仍意圖散布於眾及損害原告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加重誹謗及公然侮辱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貼文時間，以其所有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連結網際網路，並以其申設之臉書帳號「龍非離」登入網站，於不特定多數人均可瀏覽之個人公開臉書網頁上，將其先前合法蒐集之原告大頭照擷取後，連同原告之真實名片，張貼附表一「文字或圖畫內容」欄所示之資料，使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以此等方式散布文字、圖畫指摘、傳述如附表一「言論之意義」欄所載與事實不符之內容，並貶損原告之人格評價與社會地位，足以毀損原告之名譽，同時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而損及原告之利益，被告上開犯行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簡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是被告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4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一)。
　㈡被告不滿原告於不知情下將向被告買受某件神像之資料提供予訴外人陳羿彰，供陳羿彰作為指訴被告一物多賣之犯罪事證，被告竟於附表二所示貼文時間，張貼附表二「文字及圖片」欄所示之資料，以侮辱性言詞辱罵原告，及誹謗原告涉嫌故買臺南市三級古蹟開山宮、沙陶宮等宮廟遺失神像、販售贓物，更捏造原告以車床等工具製作新神像充作舊神像出售，詐欺大眾等不實內容，將該等充斥報復性人身攻擊文字、照片之文章，供不特定人瀏覽點閱，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以此方式貶損原告、禾雅堂之名譽、人格、自尊、商譽、信用及社會地位評價，致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1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二)。
　㈢被告獲悉原告對其提出妨害名譽、違反著作權等刑事告訴，加深對原告不滿之情緒，於112年3月4日、112年3月5日以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如附表三「語音訊息內容」欄所示訊息予訴外人吳泰安，再請吳泰安轉傳原告，該語音訊息表明被告欲找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阿生」之人，前往原告住處為不利於原告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行為，或找人每天張貼妨害原告名譽之影片，藉此威脅原告，致原告及家人心生畏懼受創，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一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20萬元(下稱侵權事實三)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侵權事實，有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度偵字第34465號不起訴處分書、臉書帳號「龍非離」在臉書貼文之網頁列印資料、通訊軟體MESSAGE傳送語音訊息內容譯文，堪信真實。而被告現因案在法務部○○○○○○○○○執行，惟表明就本件不願意出庭及聽判之旨，有本院出庭意願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頁)，復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則原告確因被告上開侵權不法行為，人格法益受到侵害，精神自感到相當痛苦，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按慰藉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原告國中畢業、從事古玩、沉香買賣、111、112年度有利息所得1,759元，名下無財產；被告高職畢業、從事臨時工，月收入2萬餘元，111、112年度無所得申報，名下有1993年份汽車1輛等情，上情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2年度簡訴字第3985號刑事判決書、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原告民事陳報狀(見審智卷第8、31、253、265頁)，及兩造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另外置放證物袋)在卷可稽，再衡以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與被告行為態樣、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認原告就侵權事實一、二、三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萬元、5萬元、5萬元，合計2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即不應准許。
　㈢原告對於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本件起訴狀係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見審智卷第263頁)，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合法有據。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則應駁回。
三、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附表一：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1年5月9日 文字部分： 金包銀 #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2 111年5月12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收藏家#收藏女人回家#好野堂 圖畫部分： 印有「風吹草地草枝擺」、「死北啊、賊啊猴」等文字及神像照片之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女人回家」 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另以「賊啊猴（台語竊賊之意）」、「草枝擺（台語音近髒話）」、「死北啊」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3 111年5月13日 文字部分： 一堆人私訊來問我說我跟好野堂怎麼了…也不知去哪撿的私生子…。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私生子」之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4 111年5月28日 文字部分： 我問佛：插頭就這麼一個怎麼能插4個座孔嗎？ 佛說：就好比人可以娶四個老婆嗎？ #府城好野堂#正手念經右手摸奶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之佛像圖片2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四個老婆」、「正手念經右手摸奶」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5 111年5月29日 文字部分： 威震北痴 夜風晚來失竊聲 以落藏家收藏中 #府城好野堂#失竊#收藏者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部分文字之圖片3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收藏失竊物」、「北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6 111年5月31日 文字部分： 據說豬哥仙報一組牌給好野堂的中到娶4、5個老婆還收了很多 #府城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娶4、5個老婆」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7 111年6月13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 好野堂狗子財…狗子、收藏家勒 圖畫部分： 印有「十二.無天良」文字之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狗子」、「無天良」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8 111年6月16日 文字部分： 上帝公收相杆龜 #府城好野堂#龜公#龜子 圖畫部分： 印有上開文字及「財」字之烏龜及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財」，及「相杆龜」、「龜公」、「龜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9 111年6月17日 文字部分： 天才選妃 圖畫部分： 印有「府城好野堂」文字之神像圖片1張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及「選妃」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0 111年6月25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後宮佳麗八千 一次8000的烘乾樓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後宮佳麗八千」、「一次8000」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1 111年8月8日 文字部分： 父親節乾兒子還有外面生的可能要過一個禮拜 #好野堂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外面生的」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 12 111年8月27日 文字部分： 地府牌專用電話 負責人：陳天才 … 購買地址：台南市○○區○○路00號 陳老闆就是靠這隻發家致富的，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佛像更不用說了，要買要快今天買明天壞 狗子財…整天躲在龜洞叫你幹兒子出來露龜頭會不會太好笑啊 圖畫部分： 印有「啊是出來騙的膩」文字之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及「老婆30.40個，乾兒子50.60個」、「今天買明天壞」等事實陳述，傳述原告外遇、對婚姻不忠、販賣瑕疵商品等不實事項或僅涉私生活事項，讓讀者認為原告私生活很亂且非以正當手段經營事業。另以「狗子財」、「龜洞」、「出來騙的」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3 111年9月2日 文字部分： #…被找到就阿爸認不得阿財了#收藏贓物而已又不是強姦#不然拿五萬給你甘兒子扛不會 以「阿財」及「收藏贓物」之事實陳述，傳述原告有違法行為之不實事項。 14 111年9月7日 文字部分： 好野堂…買女人…#狗子財#笨色財 以「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及「買女人」、「狗子」、「笨色（台語發音有垃圾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5 111年9月8日 文字部分： 父子禽牲 利益相爭  貪財好色 貪佛好財  總結=騙財拐乾 圖畫部分： 印有「一生監督你一人陳舔財」文字之新聞畫面擷取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及「禽牲」、「貪財好色」、「騙財拐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6 111年10月20日 文字部分： 鮑魚堂 天才大帝  烏龍院 天才大師 圖畫部分： 印有「七財騙佛稱天才」、「八成有病無要醫」、「八七」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4張 以與原告名同音之「天才」、臉部照片，及「鮑魚堂」、「騙佛」、「有病」、「八七（諧音近台語之白痴）」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7 111年10月21日 圖畫部分： 印有「陳舔財」、「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文字及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競選文宣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舔財」、臉部照片，及「一夫多妻制」、「一佛多賣制」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8 111年10月23日 文字部分： 騙完道教 改騙基督教 阿門 信阿財 永世不得超生 神愛女人 阿門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 以「阿財」、原告臉部照片，及「騙」、「永世不得超生」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19 111年11月4日 文字部分： …東西我就賣甲○○也是那龜啊子告訴你的…始祖狗子財啊…人也騙神也騙尿尿的地方也騙… #畜牲父子檔#垃圾財 #禾雅堂#陳舔財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原告本名、禾雅堂及與其姓名同音之「陳舔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騙」、「畜牲」、「垃圾」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0 111年11月11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你說你不是狗子，那是什麼，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還是鮑魚子… #雙面人#狗子#禾雅堂勒 #叫雞堂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3張及與甲○○對話紀錄擷取照片1張 以禾雅堂、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龜子」、「畜生」、「垃圾」、「錶子」、「鮑魚子」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1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子財：…垃圾… #狗子財#收髒財#騙佛父子#狗財俊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1張 以「財」、原告臉部照片，及「狗子」、「收髒」、「騙」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22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站在龜山看龜修球杆，沒關係12生肖就沒有屬龜的，不然你一定是龜王… #府城收藏贓貨家#陳天才#好野堂#掛龜頭賣龜肉 圖畫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2張、印有「無良店家 透漏資料 收購髒物喪盡天良 話術稱王 鮑魚所在 謝四謝正 阿爸豬腳 掛龜頭 賣佛肉」等文字之原告名片照片1張 以與原告姓名同音之「陳天才」、「禾雅堂」之台語諧音「好野堂」、原告臉部照片、真實名片，及「龜王」、「收藏贓貨家」、「掛龜頭賣龜肉」、「無良」、「收購髒物」、「喪盡天良」、「謝四謝正（台語諧音為丟臉之意）」等抽象謾罵文字，使原告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難堪或不快。 

附表二：　　　　　　　　　　　　　　　　　　　　　　
編號 貼文時間 文字或圖畫內容 言論之意義 1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眼尖的網友找找看，看看有沒有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的。 #好野贓貨堂#狗子豪宅 被告張貼禾雅堂內神像、佛像文物等照片，無證據誹謗原告故意買受開山宮、沙淘宮遺失神像。以「好野堂」之諧音指稱原告是故買贓物之商家。辱罵原告為「狗子」。 2 112年2月11日 文字部分： 鈔能力好野財 開山宮跟沙淘宮，剩下遺失的去問他就對了…，就以三級古蹟文物下去辦就是了，還有辦法讓他在外面說殺小追溯期過了…遺失廟硬起來，不要讓外界覺得他有鈔能力。 圖畫部分：於開山宮之關聖帝君、周倉、關興照片加註「狗子財放吾出去」；於沙淘宮武洪將軍、文和審君照片標記「失竊文物」。 以好野財、狗子財、鈔能力財影射原告，狗子另有辱罵原告之意。被告持續散布原告故買開山宮、沙淘宮及其他宮廟失竊神像且不歸還，以幾近明確之用語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致富之人。 3 112年2月12日 文字部分： …老財賣瓜自賣自誇，…你看看有沒有開山宮的啊，賣一次了，沒差到那第二次啊；一樣40萬跟你買啊；羅明哥你可以私訊我；我不會跟人說你在五金行買的啊… #套路#騙鬼會吃水#騙神會吃鮑魚#狗子父子#賣身葬父#賣佛找魚#開山收贓人#羅明。 張貼「禾雅堂、古美術雅集交流2.0羅明」之文章。 「羅明」為原告道教法號，被告張貼原告於粉絲團之文章及照片，供不特定人知悉以影射原告，讓不特定人能知悉被告所稱之人即為原告。被告誹謗原告明知收藏品為贓物，故仍以40萬元出賣，且影射仍有其他贓物待賣。標記文字誹謗原告欺騙客戶，為收受贓物之人。 4 112年2月15日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於耶穌或神職人員之上，並註明財、風吹草地草枝擺等文字。 被告以草枝擺（即臭雞巴）穢語公然辱罵原告。 5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狗仔財，林北只要想到我的帳戶，神經又開始衰弱了，今天沒給你搞到你唉唉叫，我隨便你，垃圾，拿我資料叫人給我告到底，嚇死我了。 #狗子財#垃圾#收髒財#騙佛父子。 被告不滿原告先前提供資料予陳羿彰，且辱罵原告為狗子、垃圾、收髒財、騙佛像之人。 6 112年2月17日 文字部分： #可疑贓物#好野堂佛像藝術髒貨專賣店#只賣贓物跟爛貨。 誹謗原告為故買贓物及複製新神像再高價販售爛貨之人。 7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無良店家、透露資料、收購贓物、喪盡天良、話術稱王、鮑魚所在、謝四謝正、阿爸豬腳、掛龜頭、賣佛肉。 圖片部分： 有原告及禾雅堂之名片之照片。 以印有原告姓名及禾雅堂名義之名片，侮辱原告為無良店家及故買贓物及喪盡天良做生意不老實之人。 8 112年2月28日 文字部分： 大家來尋寶 誰人跟我比，全台古佛贓貨爛貨供應商；保證最貴有…，沒有在請人偷搞不好就有，偷完放個30年，保你無事，贓貨不是不好，只是要40萬剛好。 #好野堂三寶(開山 佛像 贓貨好)#阿財三寶(古佛)。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神佛像及販賣贓物神佛像，若沒有人就請人偷竊之人。誹謗原告販賣車工爛之神佛像。 9 112年3月1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奉三奶夫人有令，…你就出來說你一時的大意，而收購了贓貨造成社會動盪不安，你願意為這次的錯來買單，…開山宮都站身的，你的身價打座身的，對你來說少娶1個老婆而已。 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開山宮另組36官將失竊神像及要打造36尊座身神像返還開山宮之人。 10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有網友說看不懂我說什麼，我呢慢慢跟你介紹，片中那2位府城名人1個叫天財…，接著就是網友跑來跟我說他拿開山宮的佛像給他乾兒子賣，他乾兒子還騙購買者說是國外拍賣回來了。 #狗子#賣國賊#失竊#洩露個資#開山宮失竊賣主#陳天才#林尿俊#我愛開山宮#開山宮愛我#贓貨賣起來#阿財發大財。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照片2張、印有「財」字之佛像照片3張。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之遺失神像，後交給訴外人林俊販賣，林俊並向購買者謊稱神像係自國外拍賣取得之不實事項。辱罵原告為狗子、賣國賊、販賣贓物。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2幅，且指神像為贓物。 11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收贓無罪。 圖片部分： 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片，並以「陳舔財」特定原告。 誹謗原告故買收購贓物，卻未受法律制裁。 12 112年3月2日 文字部分： 偷渡客，賣國賊，小心此人，台灣台南開山宮失竊佛像，不意而飛，有可能流入大陸及各國家，專賣贓貨，打死不認。人間敗類，我國敗類，還有道號勒… 圖片部分： 張貼「羅明」、柯賜海持神像照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失竊神像至大陸地區之不實事實，並辱罵原告為偷渡客、賣國賊。揭露原告道教法號「羅明」及影射「羅明」之人為開山宮失竊神像之故買主及賣主。 13 112年3月3日 文字部分： 動動手分享下去，你的一個善舉就不會有第二間開山宮。 #府城開山宮#失竊神像#失竊賣主#陳天才#共案#林尿俊#住好窄#吃鮑魚。 圖片部分： 照貼禾雅堂匾額、神像照片5幅。 影射原告為販賣贓物之商家及與林俊為共犯，並請網友分享此資訊，以免再有故買遺失神像之事發生。 14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老闆，門不要關，我們要去買賊仔貨，不要到了休息了…。 圖片部分： 張貼禾雅堂之照片。 誹謗原告為故買及販售贓物之人。 15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來來來收購贓物的竟然沒事，收購贓物，洩露秘密不先提告，跑來告我欸，吼陳天才，你不怕迎起公憤，台南開山宮是非你要弄清楚，收購贓物的無罪，天理何在啊…。 誹謗原告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 16 112年3月4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這就對了，有錢請律師，想好了膩，我倒要看看照片你給我的，我貼在上面是犯什麼法。 #自己什麼案#還敢去告別人#賣賊貨無罪。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7 112年3月5日 文字部分： 哈哈哈林北會笑死被那個鮑魚精告妨害自由…，大家來看一下，一個賣開山宮失竊神像的人，他怎麼有勇氣叫開山宮一起告我。 不滿原告對被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而持續誹謗原告故買贓物、販售贓物。 18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先生：這種佛像才叫精品，你那三本車工書籍…，車的也能刊書，你是要害死這些真的有功夫的師父嗎？還是要鼓勵消費者你的車工嗎？2486，阿是多會車，你去仿這尊二鎮給我看一下，…騙外面的只是會被笑到從樓梯摔下來而已，至車工泉狗小達人陳天才先生。 #車工手工#害死老師父#贓貨收藏家#不要臉#死阿六…#車光騙光為口袋爭光#車床族工藝達人陳天才。 誹謗原告出版之閩工造像3輯的神佛像為車床機器複製新品，非手工製作的老神、佛像，乃為欺騙大眾之人。誹謗原告為故買收購贓物之人，且辱罵原告不要臉。 19 112年3月6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你會很好笑啦，追溯期過了噢，一物降一物你會害死很多人，告我你先顧好自己嗎？ #召告天下在台南市收贓佛無罪#府城開山宮#台南市警察總局#收贓者消遙法外。 不滿原告提告妨害名譽、著作權等罪，一再誹謗原告犯贓物罪。誹謗原告為故買、販賣開山宮失竊佛像之人。 20 112年3月8日 文字部分： #頂尖藏家#好野人#開山收贓者#聞尿工作者#天理難容#炫富#賣國求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為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直接標出原告之姓名與照片。 21 112年3月10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 羅明哥…。 #府城鮑魚父子#直播#總捧場#狗子財#還我猴#開山收贓者。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之圖片。 誹謗原告逼開山宮遺失神像故買收贓之人。張貼原告臉部肖像照及以陳天才、羅明哥特定原告。 22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印有「金光騙天」之文字 將原告之臉部肖像複製至廣澤尊王神像上，並以「金光騙天」誹謗原告為金光黨騙子。 23 112年3月12日 圖片部分： 印有「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之圖片 被告在照片上加註「阿財喜歡幹什麼嗎」、「喜歡賣贓貨」，嘲諷原告為喜歡賣贓貨之朱。 24 112年4月7日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全球十大騙佛要犯」 誹謗原告為騙佛之人。 25 112年3月28日 文字部分： 林北也要做一對給我們好野堂兼古頭倒齋CEO執行長兼開山宮收贓大盤商的陳天才先生。 誹謗原告為收贓大盤商。 26 112年4月1日 文字部分： 這要感謝我們的古佛界大家長陳天才先生，首次讓開山宮36官將分靈，也再度改寫台灣史上法律收贓無罪之條文。 誹謗原告故買及販賣開山宮遺失神像，卻未遭法律制裁。 27 112年4月5日 文字部分： …陳天才事件有樣學樣，反正騙吃拐甘而已，不會怎樣的精神，大組五賽爐就這樣被騙走了…。 誹謗他人學習原告收贓偷竊之行為，去偷騙臺南市神興宮之神像 28 112年4月6日 文字部分： 神興張財。 #做賊的心聲#作詞陳天才#做譜台北張#祖師爺#空無前人#後無來者#騙斧神功#技藝超師#府城神興宮#開山宮。 圖片部分： 合成原告臉部照片，其上並有原告法號「羅明」。 誹謗原告為做賊、詐騙的祖師爺，技藝超群。將原告臉部肖像複製到照片上，並在照片上加記羅明法號。 29 112年4月12日 文字部分： 法律保護你這種有錢人，收購贓物沒事情我他媽傾家盪產，林北也一定陪你搞…。 #收購贓物#文化局#開山宮#佛像失竊案。 誹謗原告為故買開山宮遺失神像之人。 

附表三：
編號 訊息內容 1 啊阿生那裡我打招呼打完了，你叫他（指原告）叫小賀（意指有膽量）門不要關。 2 你爸我(註：被告自稱)絕對不可能用台灣這邊的警察去處理的，啊你爸我絕對用公安的那一邊，我不知道那邊的公安那麼有力，你叫他（指原告）試試看，他不要當作他在那邊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啦，幹你祖母。 3 你爸我交待下去了，要叫少年仔照三餐貼，你爸我影片做好了，你爸我叫人每天貼，自目，幹你祖媽，要出風頭你爸就讓他（指原告）出。 4 社會不是他（指原告）在走的啦，不要當作阿升在挺還是誰在挺都一樣，你爸我理站得住的話，他叫誰都一樣。 5 到我的，轉達我也轉達完了，他（指原告）要自目就盡量來，看他什麼時候知道事情要怎麼處理，要來講的時候看我那天的心情，這樣就好了。 6 還是你約他（指原告）來屏東，我帶他來屏東買東西，看他那個氣還會不會拿出來。 7 你知道什麼叫網軍嗎，什麼叫網軍嗎？他（指原告）很好笑，搞不好他生意都不用作了，幹你祖媽，那時念在都認識，不然你爸才就用下去了，他當作他什麼。 8 你跟財仔（指原告）說你爸我在等他，機會不常有的，你爸要讓他講哦，當他如果知道你爸在起肖不要讓講的時候，你爸我就絕對不要讓他講，你爸絕對要用到你爸我爽才要收手，不然大家再來看看，啊他不要當作他做什麼事情沒人知道，這個用下去他才要來說大家來合的時候，你爸我跟你說不用講，你爸我還要用大一點。 9 我跟你說啦，他（指原告）的錢沒那麼好賺啦，你有看到你爸報他買00000000，你爸連賺都不要賺啦，你跟他（指原告）說他欠我2100什麼時候要還啦。 10 一個東西3頭6臂，是沒有看過錢呢，你叫他（指原告）可以的話拿錢給我看看，我當場沒有黏在那邊的話，我隨便他，幹你娘不肖子。 11 人家就0出來，你娘雞拜，叫他（指原告）剛好就好，不要拿他的錢在那邊囂張，你娘臭雞拜，不懂得尊重別的時候，他會很好笑。 12 跟你爸我說什麼，叫你爸我用沒關係，現在再用這個要告，要告大家來啊，你娘臭雞拜，他（指原告）可以告人家，人家不能告他喔，他當作他什麼，他大陸那邊什麼事情，你娘雞拜，你爸我還要用他的啦，這下去絕對社會新聞的啦，幹你祖母。 13 不然有他（指原告）女兒，有他老婆、兒子的照片，不關他們的事情，你爸我貼他斡嘛，你爸我現在開始起肖了，他還看不懂。 14 這照片假的哦，我在理他（指原告），他當作沒人有辦法他。 15 叫他（指原告）保重一點啦，對啦。 16 垃圾，幹你娘雞拜，告我，他（指原告）賣賊貨哪裏不對嗎？有哪裡不對嗎？幹你娘雞拜，把我的資料拿去給別人，我都還沒找他，還告我，在玩的哦，等一下他就知道了，幹你祖媽看到鬼。 17 不是只有他（指原告）有人啦，你跟他說啦，什麼人不找，要向我挑戰沒關係，你爸我等他。 




